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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采砂规划是河道采砂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是促进河道砂石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保护河

势稳定、生态环境安全，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违法采砂行为的重要前提。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

全、通航安全、生态安全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普洱市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水河管〔2023〕1号）、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明确重要河湖采砂规划编制和监督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云

水河长〔2023〕2号）等文件、规范要求，河道采砂要按照“保护优先、科学规划、规范许

可、有效监管、确保安全”的原则和要求，保持河道采砂有序可控，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采砂规划要按照《河道采砂规划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2021）相关要求

进行编制，落实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坚持统筹兼顾、科学论证，确保河势稳定、

防洪安全、通航安全、生态安全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河湖采砂管理的实质是河湖管理、

安全管理，应以河湖健康和安全为前提，走绿色发展道路，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处

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对河湖砂石资源需求与河湖承载能力的关系，在确保防洪安全、生态安

全的前提下，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河湖砂石资源。

根据《普洱市水务局关于加快推进河道采砂有关工作的通知》及墨江县新一轮采砂规

划县级要求，墨江县水务局组织编制了墨江县河道采砂规划。本规划所指的河道采砂指在

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挖砂（石）、取土活动，不包括在河道内淘取其它矿产资源的活动。

本次墨江县河道采砂规划成果为：一是将墨江县阿墨江、螳螂河、李仙江、泗南江、

布龙河五条河流中具备开采条件的河段确定为规划范围，其余河流均不纳入本轮规划。确

定规划期为 5年，2026至 2030年，规划基准年为 2025年，规划期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相适应。二是按要求对采砂分区规划，规划可采区共 7个，其中阿墨江 5个，螳螂

河 2个，总长度 33.89km，可采区规划期内控制开采砂石总量为 400.28 万m3，年度控制开

采砂石量为 80.06 万m3；规划禁采区 10个，长度 62.11km；规划采砂保留区 8个，长度

35.16km。同时对各采区采砂控制开采高程、可采期和禁采期、采砂作业方式及时段，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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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机具类型、数量和功率、以及弃料的处理方式等做出具体要求。三是细化提出采砂规划

实施与管理要求。



墨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6—2030年）

-3-

1基本情况

1.1河道概况

1.1.1流域水系概况

墨江县全县河流属于红河流域，位于哀牢山与无量山南延余脉之间，境内大江大河大

致与山脉平行，为南北走向（如李仙江、阿墨江），小河基本垂直于山脉走向，为东西走

向（如布龙河、螳螂河、泗南江等）。

墨江县境内大大小小河流 8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超过 3000km2的河流有 2条，流域

面积在 200～3000km2的中小河流共有 7条，流域面积在 200km2以下的河流有 70余条。

1.1.2河道基本情况

本次采砂规划涉及河流为李仙江、阿墨江、泗南江、螳螂河、布龙河，河流概况如下。

（一）李仙江

（1）河道情况

李仙江为红河左岸一级支流，发源于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宝华镇无量山脉的阿里勿村

后山，由北向南流经大理南涧县，普洱市景东县、镇沅县、墨江县、宁洱县、江城县，红

河绿春县，于小黑江（绿春县）与李仙江汇口处出国境进入越南。李仙江中国境内流域面

积 23486km2（含绿春县小黑江以及金平县勐拉河、藤条江），普洱市境内 19360km2。李

仙江墨江县境内起点位于团田镇大团田河以下 450m（拟定河道里程 K0+000）境内终点位

于李仙江与榄皮河交汇口（河道里程 K204+640），流经团田镇、新抚镇、景星镇、通关

镇、鱼塘镇、龙潭乡、文武镇、泗南江镇。

李仙江河源至墨江县入境口（河道里程 K0+000）段河长 195.39km，河道平均坡降为

6.4‰，区间径流面积 3220km2；李仙江墨江县入境口（河道里程 K0+000）至采砂拟规划

河段终点（河道里程 K97+463）段河长 97.46km，河道平均坡降为 5.3‰，区间径流面积

2342km2。河源至拟规划终点累积径流面积 5562km2。李仙江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详情见表

1.1-3。

采砂规划区两岸为中低山地形，海拔大致介于 840m~1071m之间，规划区末端位于阿

墨江干流上的团山村处，距离崖羊山电站 28.7km，对电站蓄水、发电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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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可通过乡村道路→国道运送至团田镇和新抚镇，再通过国道运送往附近地区，

交通条件较好。

表 1.1-1 李仙江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表

河流

名称
河道里程 河道长

度

拟规划采

区
涉及县、乡镇

河道

坡降

区间径

流面积

累计径

流面积

km+m km ‰ km2 km2

李仙

江

河源 ～ k0+000 195.39 南涧县、景东

县、镇沅县
6.4 3220 3220

k0+000 ～ k6+195 6.20 未规划段 团田镇

5.3

177 3397

k6+195 ～ k8+594 2.40 1号保留

区
团田镇 86 3483

k8+604 ～ k9+287 0.68 1号禁采

区
团田镇

125 3608
k9+287 ～ k11+841 2.55 未规划段 团田镇

k11+841 ～ k14+045 2.20 2号保留

区
团田镇 140 3748

k14+045 ～ k46+460 32.41 未规划段
镇沅县、宁洱

县
905 4653

k46+460 ～ k66+296 19.84 2号禁采

区
景新镇 362 5015

k66+336 ～ k73+266 6.94 3号保留

区

景新镇、通关

镇
174 5189

k73+266 ～ k77+014 3.79 未规划段 通关镇

132 5321
k77+014 ～ k80+499 3.48 4号保留

区
通关镇

k80+499 ～ k85+583 5.08 未规划段 通关镇

192 5513
k85+583 ～ k93+100 7.52 3号禁采

区
通关镇

k93+117 ～ k97+463 4.32 5号保留

区
通关镇 49 5562

（二）阿墨江

（1）河道情况

阿墨江为李仙江左岸一级支流，属红河流域李仙江水系，发源于普洱市景东县太忠镇

窝铺箐后山，由北向南依次流经普洱景东县、镇沅县，玉溪新平县和普洱墨江县，于居甫

渡电站坝址上游约 3.6km处汇入李仙江。阿墨江墨江境内起点位于墨江县与新平县交界

处（拟定河道里程 K0+000），终点位泗南江镇西岐村处（河道里程 K144+169），墨江

县境内右岸流经团田镇、新抚镇、景星镇、通关镇、鱼塘镇、龙潭乡、文武镇；

左岸流经墨江县新安镇、孟弄乡、联珠镇、雅邑镇、泗南江镇。阿墨江河流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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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km，径流面积 7031km2，墨江县境内河长 144.17km，径流面积 5168.5km2。

阿墨江河源至墨江县境内起点（河道里程 K0+000）段河长 125.83km，河道平均坡降

为 8.7‰，区间径流面积 1862.5km2；墨江县境内起点（河道里程 K0+000）至采砂拟规划

河段终点（河道里程 K56+410）段河长 56.41km，河道平均坡降为 3.83‰，区间径流面积

1533.5km2。阿墨江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详情见表 1.1-2。

采砂规划区两岸为中低山地形，海拔大致介于 760m~840m之间，规划区末端位于阿

墨江干流上的团山村处，距离三江口水库电站 57.5km，对电站蓄水、发电无影响。

规划区可通过乡村道路→国道运送至景星镇和通关镇，再通过国道运送往附近地区，

交通条件较好。

表 1.1-2 阿墨江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表

河流

名称
河道里程 河道长

度

拟规划采

区
涉及县、乡镇

河道

坡降

区间径

流面积

累计径

流面积

km+m km ‰ km2 km2

阿墨

江

河源 ～ k0+000 125.83 景东、镇沅、

新平县
8.7 1862.5 1862.5

k0+000 ～ k17+721 17.21 孟弄乡

3.83

609.9 2472.4
k17+721 ～ k20+709 2.99 1号可采

区

孟弄乡

新抚镇

k20+740 ～ k22+608 1.88 禁采区段
孟弄乡

新抚镇
23 2495.4

k22+671 ～ k23+463 0.79 2号可采

区

景星镇、新安

镇、新抚镇

k23+514 ～ k24+006 0.49 禁采区段
景星镇、新安

镇
54.9 2550.3

k24+076 ～ k28+691 4.61 3号可采

区

景星镇、新安

镇、新抚镇

k28+755 ～ k38+270 9.51 禁采区、

保留区段

新安镇、新抚

镇
804.3 3354.6

k38+354 k52+221 13.86 4号可采

区

新抚镇、景星

镇、新安镇

k52+286 k54+931 2.24 禁采区段
景星镇、联珠

镇
41.4 3396

k54+984 k56+410 1.42 5号可采

区

景星镇、联珠

镇

（三）泗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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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道情况

泗南江为阿墨江左岸一级支流，属红河流域李仙江水系，发源于红河州绿春县县城东

南侧的巴尺山，自东向西一次流经红河州绿春县及普洱市墨江县，于墨江县泗南江镇千岗

村附近汇入阿墨江。墨江县境内河道起点为墨江县和红河州绿春县交界处（拟定河道里程

K0+000），终点地理位置为入阿墨江汇口。墨江县境内流经那哈乡、坝溜镇以及泗南江

镇政府驻地。泗南江河流全长 109km，径流面积 1656km2，墨江县境内河长 45.22km，径

流面积 903km2。

泗南江上游红河州绿春县境内河长 63.78km，河道平均坡降为 13.2‰，区间径流面积

753km2；墨江县境内起点（河道里程 K0+000）至泗南江采砂拟规划河段终点（河道里程

K10+109）段河长 10.11km，河道平均坡降为 11.9‰，区间径流面积 62km2。河源至拟规

划终点累积径流面积 815km2。泗南江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详情见表 1.1-3。

采砂规划区两岸为中低山地形，海拔大致介于 760m~840m之间，规划区末端位于阿

墨江干流上的团山村处，距离泗南江水库电站 15.8km，对电站蓄水、发电无影响。

规划区可通过乡村道路→省道运送至坝溜镇和泗南江镇，再通过国道运送往附近地区，

交通条件较好。

表 1.1-3 泗南江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表

河流

名称
河道里程 河道长

度

拟规划采

区

涉及县、

乡镇

河道坡

降

区间径

流面积

累计径

流面积

km+m km ‰ km2 km2

泗南

江

河源 ～ k0+000 63.78 绿春县 13.2 753 753

k0+000 ～ K5+406 5.41 保留区 坝溜镇
11.9

29 782

k5+415 ～ k10+109 4.69 禁采区 坝溜镇 33 815

（四）螳螂河

（1）河道情况

螳螂河为阿墨江左岸一级支流，属红河流域李仙江水系，发源于玉溪市元江县因远镇

东南方向的文笔山，自东向西横贯因远镇全域，转向西南后于龙坝镇曼婆村进入墨江县，

接纳金长河、他朗河后转向南，于三江口电站附近汇入阿墨江。螳螂河墨江段起点在龙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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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曼婆村处（拟定河道里程 K0+000），流经曼婆村、栖马村、南谷村、南温村、徐卡村、

雅邑村、座细村、坝利村、下洛甫村和田房村，终点在田房村汇入阿墨江。螳螂河河流全

长 83km，径流面积 806km2，墨江县境内河长 63.85km，径流面积 698.9km2。

螳螂河上游玉溪元江县境内段河长 19.15km，河道平均坡降为 15.7‰，区间径流面积

107.1km2；墨江县境内起点（河道里程 K0+000）至螳螂河采砂拟规划河段终点（河道里

程 K51+136）段河长 51.14km，河道平均坡降为 13.5‰，区间径流面积 599.9km2。河源至

拟规划终点累积径流面积 707km2。螳螂河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详情见表 1.1-4。

采砂规划区两岸为耕地、中山地形，海拔大致介于 781m~1072m之间。

规划区可通过乡村道路→国道运送至雅邑镇，再通过国道运送往附近地区，交通条件

较好。

表 1.1-4 螳螂河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表

河流

名称
河道里程 河道长

度

拟规划采

区

涉及县、

乡镇

河道坡

降

区间径

流面积

累计径

流面积

km+m km ‰ km2 km2

螳螂

河

河源 ～ k0+000 19.15 元江县 15.7 107.1 107.1

k0+000 ～ K21+660 21.66 龙坝镇、

雅邑镇

13.5

397.4 504.5
k21+660 ～ k27+526 6.17 1号可采区 雅邑镇

k27+826 ～ k47+032 19.21 禁采区段 雅邑镇

202.5 707.0
k47+121 ～ k51+136 4.05 2号可采区 雅邑镇

（五）布龙河

（1）河道情况

布龙河为阿墨江左岸一级支流，属红河流域李仙江水系，布龙河发源于玉溪市元江县

曼来镇大杆树，干流向西南方向流动，于坝卡水库附近进入墨江县境内，过新安镇后先转

向北，而后再转向西汇入阿墨江。墨江县境内起点位于墨江县联珠镇老高寨（拟定河道里

程 K0+000m），终点为布龙河汇入阿墨江处（河道里程 K50+947），从上游至下游依此

流经联珠镇、新安镇。墨江县境内河长 50.95km。布龙河河流全长 59km，径流面积 486km2，

墨江县境内河长 50.95km，径流面积 431.8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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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龙河上游玉溪元江县境内段河长 8.05km，河道平均坡降为 17.2‰，区间径流面积

74.2km2；布龙河墨江县境内起点（河道里程 K0+000m）至布龙河采砂拟规划河段终点（河

道里程 K37+557）段河长 37.56km，河道平均坡降 13.8‰，区间径流面积 337.8km2。河源

至拟规划终点累积径流面积 412km2。布龙河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详情见表 1.1-5。

采砂规划区两岸为中山地形，海拔大致介于 927m～951m之间。

规划区可通过乡村道路运送至新安镇和联珠镇，再通过国道运送往附近地区，交通条

件较好。

表 1.1-5 布龙河规划河道基本情况表

河流

名称
河道里程 河道长

度

拟规划采

区

涉及县、

乡镇

河道坡

降

区间径

流面积

累计径

流面积

km+m km ‰ km2 km2

布龙

河

河源 ～ k0+000 8.05 元江县 17.2 74.2 74.2

k0+000 ～ K31+253 31.25 未规划段 新安镇
13.8

260.2 334.4

k31+353 ～ k37+557 6.21 保留区 新安镇 77.6 412

墨江县水系详见图 1.1-1。



墨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6—2030年）

-9-

图 1.1-1 墨江县水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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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水文气象特征

1.2.1气候

墨江全县属于李仙江水系，夏秋季受来自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北部湾东南季风的影响，

天气湿润多雨；冬春季受副热带北部西风急流的控制，天气干燥晴朗。区内降水量丰沛，

据墨江气象站、忠爱桥水文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降水量 1315.2mm，每年 5 月~10月为

雨季，降水量占全年的 82%，11月~翌年 4月为旱季。区内垂直分层明显，多年平均气温

17.9℃，极端最高气温 34.2℃(1969年 5月 16日），极端最低气温－4℃（1974年 1月 5

日）。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647.0mm（d＝20cm蒸发器）。多年平均最大风速为 12m/s，

多年平均风速为 1.18m/s。

1.2.2降水

墨江县受季风影响，降水年际变化小，年内变化大，时空分布不均匀，全县雨热同季，

降雨量随海拔升高而增加。根据墨江气象站、忠爱桥水文站实测资料，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314.9mm，最多年为 1971年，降雨量为 1774.5mm，最少年为 1988年，降雨量为 935.2mm。

雨季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83%，其中 7月至 9月降雨较为集中，形成主汛期，10月中下旬

雨季结束，期间降雨日数约 150 天，约占总日数的 40%，无雨、少雨日数约 200 天。11

月~翌年 5月为旱季，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17%。

根据忠爱桥站实测资料，多年平均降水量 1218.7mm，实测年均最大降水量 1590.2mm，

最小降水量 847.9mm，见表 1.2-1。

表 1.2-1 忠爱桥站实测降水量情况表

测站
集水面积

（km2）

测站高程

（m）

多年平均降水量

（mm）

最大年均降水量

（mm）

最小年均降水量

（mm）

忠爱桥站 3562 730 1218.7 1590.2（1966年） 847.9（1974年）

1.2.3径流

墨江县境内河流均属雨水补给水源河流类型，全县径流深空间分布不均，其中阿墨江

区镇沅和平~新平平掌~墨江孟弄一带以及泗南江区径流深最大，年平均径流深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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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mm~1200mm之间；李仙江区镇沅古城~宁洱梅子、德安~墨江通关一带径流深最小，

年平均径流深介于 300mm~500mm之间；其它区域多介于 500mm~800mm之间。

径流深变差系数 CV空间分布不均，墨江县南部最大，大致为文武~龙潭~泗南江~那哈

~坝溜一带，介于 0.15~0.20之间，最大值可达 0.15；鱼塘~雅邑一带次之，多介于 0.20~0.25

之间；其它区域大多介于 0.25~0.30之间。

根据忠爱桥水文站、把边水文站实测资料，可得规划河流年径流量，见表 1.2-2。

表 1.2-2 规划河流年径流量情况表

河名

河源至拟

规划终点

段集水面

积

（km2）

河源至拟

规划终点

段河长

（km）

流域水系 上一级河流
年径流量

（108m3）

枯期径流量

（108m3）

李仙

江
5562 292.85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红河（元江） 39.6 11.8

阿墨

江
3396 182.24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李仙江 24.2 7.25

泗南

江
815 73.89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阿墨江 5.80 1.74

螳螂

河
707 70.29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阿墨江 5.03 1.51

布龙

河
412 45.61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阿墨江 2.93 0.88

1.2.4洪水

墨江县流域洪水由暴雨产生，主要出现在 7月~9月，偶尔出现在 6月、10月和 11月。

暴雨呈现多中心分布，地区分布不均。流域洪水和流域暴雨同时期，一般出现在 7 月~9

月，偶尔出现在 10月和 11月。暴雨洪水时期在划分时一般分为前汛期、主汛期以及后汛

期。前汛期一般为 6月，但多数情况一般从 6月下旬开始，部分区域从 6月中旬开始。主

汛期一般为 7月~9月，但 7月、8月、9月暴雨洪水最大，部分地区 10月和 11月偶尔由

大洪水出现。后汛期一般为 10月~11月，部分区域可能会延长至 12月上旬。

根据忠爱桥水文站、把边水文站实测资料，可得规划河流洪水情况，见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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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忠爱桥站实测暴雨、洪水情况表

河名

河源至拟

规划终点

集水面积

（km2）

河源至拟

规划终点

段河长

（km）

流域水系 上一级河流

年均洪峰流

量

（m3/s）

枯期洪峰流

量

（m3/s）

李仙

江
5562 292.85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红河（元江） 1446 109.8

阿墨

江
3396 182.24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李仙江 1040 79.1

泗南

江
815 73.89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阿墨江 402 30.5

螳螂

河
707 70.29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阿墨江 365 27.7

布龙

河
412 45.61

红河流域

李仙江水

系

阿墨江 255 19.4

1.2.5泥沙

本次采砂规划河流为李仙江、阿墨江、泗南江、螳螂河、布龙河，仅阿墨江干流忠爱

桥断面存在完整的泥沙实测资料，阿墨江其余断面没有泥沙实测数据。李仙江干流把边断

面虽然有泥沙实测资料，但资料年限不足，无法作为计算的依据，其余断面无泥沙实测数

据。泗南江、螳螂河、布龙河无泥沙实测资料，不存在历年来沙量、输沙量、含沙量实测

数据。阿墨江忠爱桥断面实测泥沙数据如下：

根据忠爱桥站实测 48 年的实测资料（1968 年缺测），测站多年平均悬移质输沙率

229.7kg/s，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 1.59kg/m3，多年平均悬移质输沙模数 2041t/km2∙a，历

年悬移质输沙量为 727×104t。，见表 1.2-4。

表 1.2-4 忠爱桥站实测泥沙情况表

测站

集水面

积

（km2）

平均流

量

（m3/s）

年均悬移质输

沙率

（kg/s）

年均悬移质含

沙量

（kg/m3）

年均悬移质输沙

模数

（t/km2∙a）

历年悬移质输沙

量

（104t）

忠爱桥

站
3562 80.4 229.7 1.59 2041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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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忠爱桥站实测泥沙曲线图

1.3水生态环境现状

1.3.1主体功能区划

根据《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2014年），墨江县属于云南省限制开发区域名录中

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主要功能为提供农产品，其它功能为提供生态产品、服务产品及

工业品。

1.3.2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2010年），规划区内涉及阿墨江林业与水土保持生

态功能区。其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水土保持和生态农业建设。

1.3.3“三区三线”、生态环境敏感区

（一）拟规划河段与“三区三线”情况

（1）拟规划可采区与生态保护红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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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三区三线”矢量数据叠图分析对比，本次采砂规划拟规划可采区范围不占

用生态保护红线，叠图分析对比情况见附件（1）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中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自然资源局复函《墨自然资函〔2025〕131 号》。

拟规划河段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位置为：

1）阿墨江河段：鲁池河与阿墨江交汇处（河道里程 K20+720）~烂南河与阿墨江交汇

口上游约 1200m处（河道里程 K22+608），烂南河与阿墨江交汇口上游约 500m处（河道

里程 K23+514）~烂南河与阿墨江交汇口处（河道里程 K24+006）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2）李仙江河段：恩铺小河与李仙江交汇处（河道里程 K8+604）~恩铺小河与李仙江

交汇处下游 700m（河道里程 K9+287）；独路河与李仙江交汇处（河道里程 K46+460）~

长田村（河道里程 K66+296）；禾幽箐与李仙江交汇处下游约 2100m（河道里程 K85+583）

~新桥村（河道里程 K93+100）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以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本规划中已根据《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相关规定

划为禁采区。

（二）拟规划可采区与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根据最新“三区三线”矢量数据叠图分析对比，本次采砂规划拟规划可采区范围不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叠图分析对比情况见附件（1）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中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自然资源局复函《墨自然资函〔2025〕131 号》。

（三）拟规划可采区与城镇开发边界情况

根据最新“三区三线”矢量数据叠图分析对比，本次采砂规划拟规划可采区范围不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叠图分析对比情况见附件（1）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中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自然资源局复函《墨自然资函〔2025〕131 号》。

（四）自然保护地

根据《云南省自然保护地年报（2023）》墨江县内有自然保护区 2处、森林公园 1处。

不涉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地质（矿山）公园、沙漠（石漠）

公园和草原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

根据矢量数据叠图分析对比，本次采砂规划拟规划河段均未涉及墨江县内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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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水土流失状况

墨江县在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中属于“西南岩溶区（云贵高原区）—滇西南山地区—滇

西南中低山保土减灾区”。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士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办水保〔2013〕188号）”墨江县属于“西南诸河

高山峡谷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本次拟规划河段地带性土地从低到高排列有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棕壤，其中赤

红壤面积最大，非地带性的有水稻土、冲积土。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

根据《2024年云南省水土保持公报》，墨江县国土面积 5459km2，2024年水土保持

率为 85.21%，水土流失面积 807.31km2，占土地总面积 14.79%。水土流失以轻度侵蚀为

主，轻度侵蚀面积 495.5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61.38%。中度侵蚀面积 102.5km2，占水

土流失面积的 12.7%。强烈侵蚀面积 99.3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2.3%。极强烈侵蚀面

积 95.84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1.87%。剧烈侵蚀面积 14.1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75%。

1.4 河道（航道）整治工程现状与近期规划

1.4.1河道整治现状

目前，本轮河道采砂规划范围河段均未进行过河道治理工程，仅布龙河、螳螂河、阿

墨江局部河段有规划设计报告，初步治理设计如下：

（1）布龙河

根据《普洱市墨江县布龙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3年），布龙河治理工程

涉及联珠镇和新安镇，分为三段：南北段、坝洛段、仁里村~曼蚌段，治理总长 21.69km，

本次采砂规划布龙河拟规划保留区（河道里程 K31+553～K37+557）涉及布龙河仁里村~

曼蚌段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但该工程尚未开工建设。

（2）螳螂河

根据《普洱市墨江县螳螂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4年），螳螂河治理工程

涉及龙坝镇和雅邑镇，分为四段：杨老五~杩木段、堵马段、南谷岔口段、雅邑镇段，治

理总长 18.48km。本次采砂规划螳螂河拟规划可采区（河道里程 K47+121～K51+136）涉

及螳螂河雅邑镇段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但该工程尚未开工建设。

（3）阿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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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阿墨江景东县大街乡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规划在景东县大街乡段进行河道

整治，治理河段全长 6516m，治理起点为大街乡孙家地村，终点为大街乡下文燕村，该河

道工程已完成治理；根据《阿墨江镇沅县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规划在镇沅县者东镇规划

新区段进行河道整治，治理河段全长 2956m，治理起点为者东大桥上游 2956m，终点为者

东大桥。由上述可知，阿墨江河道治理工程河段在景东、镇沅县境内，未涉及墨江县采砂

规划河段。

1.4.2河道治理近期规划

根据《普洱市墨江县水务发展“十四五”规划》（2020年），“十四五”规划中河道整治

项目中，本次采砂规划河流无近期治理规划。

1.4.3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情况

本次采砂规划河流为李仙江、阿墨江、泗南江、螳螂河、布龙河，上述 5条河流管理

范围划定情况如下：

（1）李仙江

李仙江已划定管理范围线，普洱市境内划定重点河段 4段，长约 118.7km，其中墨江

县境内重点河段 1 段，河道里程 K98+014~K101+214，本次采砂拟规划河段终点里程

K97+463，故李仙江采砂拟规划河段未涉及管理范围重点河段。

（2）阿墨江

阿墨江已划定管理范围线，普洱市境内划定重点河段 13段，长约 118.7km，其中墨江

县境内重点河段 3 段，第 1 段为墨江县新安镇花岩村河段，长度为 1.1km，河道里程

K41+446~K42+471，该重点河段位于拟规划禁采区内（河道里程 K38+354~K52+221)；第

2、3段分别为墨江县联珠镇忠爱桥至联珠镇阿墨江大桥，长度为 3.3km；阿墨江末尾至阿

墨江入李仙江汇口，长度为 6.5km。本次采砂拟规划河段终点河道里程 K56+410，第 2、3

段重点河段均位于阿墨江采砂拟规划河段终点下游，不在采砂拟规划河段内。

（3）泗南江

泗南江已划定管理范围线，墨江县境内划定重点河段 4段，长约长 8.3km，分别为

1）里程 K0+000～K2+100，入境口至坝溜镇南尼坝，长 2.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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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里程 K5+730～K9+130，依牛公路-泗南江大桥上游 200m至坝溜镇珠街村下游河

道转弯处，长 3.4km；

3）里程 K29+380～K30+380，泗南江电站坝址上下游各 500m，长 1.0km，左岸为坝

溜镇，右岸为那哈乡；

4）里程 K44+100～K45+900，泗南江集镇段，长 1.8km，均在泗南江镇境内。

对比本次采砂拟规划河段范围河道里程 K0+000～K10+109，第 1）、2）段重点河段

与拟规划保留区河段重合，第 3、4段位于拟规划河段下游。

（4）螳螂河

螳螂河已划定管理范围线，螳螂河墨江县境内划定重点河段 8段，段长 36.231km，

本次采砂规划螳螂河拟规划河段里程范围 K21+660～K51+136，共涉及 4段重点河段，总

长 25.11km，其中拟规划可采区与重点河段重合河段长约为 6.1km。

（5）布龙河

布龙河已划定管理范围线，重点河段 4段，长 38.44km，本次采砂规划布龙河拟规划

保留区河段里程范围为 K31+353~K37+557，位于布龙河规划新安镇重点河段

K21+372~K49+553内。

1.4.4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本次采砂规划采砂河段拟规划可采区位于阿墨江、螳螂河:

（1）根据《阿墨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及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成果对比，本

次阿墨江拟规划 5个可采区中，其中拟规划可采区 1河道里程 K17+721～K20+709，该段

左右岸岸线功能区划均为保留区，不涉及保护区；拟规划可采区 2 河道里程 K22+671～

K23+463，该段左右岸岸线功能区划均为保护区；拟规划可采区 3 河道里程 K38+354～

K52+221，该段左右岸岸线功能区划均保留区，不涉及保护区；拟规划可采区 4河道里程

K31+553～K37+557，该段左右岸岸线功能区划均为保留区，不涉及保护区；拟规划可采

区 5河道里程 K54+984～K56+410，该段左岸岸线功能区划为保护区，右岸岸线功能区划

为保留区。

（2）根据《螳螂河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及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成果对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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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螳螂江拟规划可采区 1、可采区 2 河道里程分别为：K21+660～K27+526、K47+121～

K51+136，左右两岸岸线功能区划均为控制利用区，不涉及保护区。

1.4.5航道整治规划

规划河道内，不涉及航道整治。

1.5其他基础设施概况

规划河段基础设施主要为桥梁、水文设施及水质监测站点。不涉及其它堤防、险工、

护岸、码头、渡口、取水口、排水口、过河管线等其它穿跨越、临水建筑物及设施。涉河

工程分布详见附图-2。

1.5.1水文站

墨江县已建水文站共三座：

（1）把边水文站

把边水文站虽然位于宁洱县把边村，但水文站测验河段地跨墨江、宁洱两县，水文站

测验河流为李仙江，控制集水面积 5521km2，该水文站位于河道里程 K89+317m处，地理

位置为东经 101°16'26.6"，北纬 23°15'22.1"，在李仙江拟规划禁采区范围内。

（2）忠爱桥水文站

忠爱桥水文站位于 G213国道忠爱老桥处，水文站测验河流为阿墨江，控制集水面积

3562km2，该水文站位于河道里程 K44+610，地理位置为东经 101°30′38"，北纬 23°20′50"，

在阿墨江采砂规划河段终点下游处，未纳入拟规划河段。

（3）泗南江水文站

泗南江水文站由忠爱桥水文站迁站而成，测验河流为阿墨江，2014 年开始观测，控

制集水面积 6761km2，该水文站位于河道里程 K33+819处，地理位置为东经 101°46′38"，

北纬 23°03′25"，在泗南江采砂规划河段终点下游处，未纳入拟规划河段。

1.5.2水库和水电站

（1）李仙江

①崖羊山电站：崖羊山电站位于李仙江干流中游，为李仙江干流水电梯级建设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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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库大坝横跨墨江县通关镇和宁洱县普义乡，坝址以上径流面积 6310km2，水库总库

容 2.47×108m3，为大（2）型规模，电站为混合式开发，厂区位于李仙江右岸（宁洱县普

义乡），大坝下游约 1.7km处。

②石门坎电站：石门坎电站位于李仙江干流中游，为李仙江干流水电梯级建设的第二

级，水库大坝横跨墨江县龙潭乡和宁洱县普义乡，坝址以上径流面积 6410km2，水库总库

容 1.97×108m3，为大（2）型规模，电站为堤坝式开发。

③龙马电站：龙马电站位于李仙江干流中下游，为李仙江干流水电梯级建设的第三级，

水库大坝横跨墨江县文武镇和江城县宝藏镇，坝址以上径流面积 8740km2，水库总库容

5.90×108m3，为大（2）型规模，电站为堤坝式开发。

④居甫渡电站：居甫渡电站位于李仙江干流中下游，为李仙江干流水电梯级建设的第

四级，水库大坝横跨墨江县泗南江镇和江城县嘉禾乡，坝址以上径流面积 16000km2，水

库总库容 1.74×108m3，为大（2）型规模，电站为堤坝式开发。

（2）阿墨江

①普西桥电站：普西桥电站位于阿墨江干流下游，为阿墨江干流水电梯级建设的第一

级，水库大坝横跨墨江县雅邑镇和龙潭乡，坝址以上径流面积 4105km2，水库总库容

5.31×108m3，为大（2）型规模，电站为堤坝式开发。

②三江口电站：三江口电站位于阿墨江干流下游，为阿墨江干流水电梯级建设的第二

级，水库大坝位于泗南江镇境内，螳螂河与阿墨江汇口下游，坝址以上径流面积 5036km2，

水库总库容 0.845×108m3，为中型规模，电站为堤坝式开发，厂区位于大坝东南侧泗南江

右岸。

（3）泗南江

①泗南江电站：泗南江电站位于泗南江干流下游，为泗南江干流水电梯级建设的第一

级，水库大坝横跨墨江县那哈乡和坝溜镇，坝址以上径流面积 1583km2，水库总库容

2.64×108m3，为大（2）型规模，电站为混合式开发，厂区位于阿墨江左岸（泗南江镇坝沙

田）。

（4）螳螂河

①轩秀电站：轩秀电站位于螳螂河干流中游，取水坝位于雅邑镇境内，坝址以上径流

面积 504km2，电站为引水式开发，厂区位于雅邑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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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他朗河电站：轩秀电站位于螳螂河干流中下游，取水坝位于雅邑镇境内，坝址以上

径流面积 716km2，电站为引水式开发，厂区位于雅邑镇下游约 8.2km处。

（5）布龙河

①坝卡河水库：坝卡河水库位于布龙河干流上游，坝址位于联珠镇境内，部分库区位

于玉溪市元江县曼来镇境内，水库坝址以上径流面积 85.5km2，水库总库容 614×104m3，

为小（1）型规模，水库主要功能为供水、灌溉、发电。

②坝卡河电站：坝卡河电站位于布龙河上游，在坝卡河水库取水，电站为引水式开发，

通过坝卡河电站引水沟引水，厂区位于水井河与布龙河交汇处。

1.5.3桥梁

墨江县采砂规划范围内桥梁共计 23座，其中李仙江上分布 11座，阿墨江上分布 4座，

螳螂河上分布 3座，布龙河上分布 3座，泗南江上分布 2座。见表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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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桥梁分布情况

序号 河流 桥名 东经（°） 北纬（°） 桥规模

1 李仙江 搬粮坡桥 101°08′34.25″ 23°56′05.80″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2 李仙江 那满桥 101°08′16.21″ 23°53′39.75″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3 李仙江 宽泥桥 101°07′33.11″ 23°51′17.25″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4 李仙江 下凹必桥 101°08′53.20″ 23°49′06.03″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5 李仙江 大荒地桥 101°08′24.53″ 23°47′01.89″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6 李仙江 花脸岩子桥 101°16′33.56″ 23°25′33.90″ 乡村道路跨河桥（大桥）

7 李仙江 把边大桥 101°15′03.37″ 23°15′40.87″ GB511 昆磨高速公路桥

大桥（大桥）

8 李仙江 把边新桥 101°17′41.62″ 23°15′34.69″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9 李仙江 团山桥 101°19′57.30″ 23°14′29.61″ 乡村道路跨河桥（大桥）

10 李仙江 明子山桥 101°20′08.17″ 23°08′30.05″ 乡村道路跨河桥（大桥）

11 李仙江 居普渡桥 101°47′02.19″ 22°53′46.68″ G227 张孟线高速公路

桥（大桥）

12 阿墨江 曼干桥 101°25′23.95″ 23°45′42.81″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13 阿墨江 墨坝公路桥 101°25′55.99″ 23°36′26.54″ 乡村道路跨河桥（大桥）

14 阿墨江 细耶大桥 101°26′59.18″ 23°33′27.26″ 乡村道路跨河桥（大桥）

15 阿墨江 拉勒大桥 101°29′03.74″ 23°27′21.12″ 乡村道路跨河桥（大桥）

16 布龙河 对门山桥 101°33′14.91″ 23°32′09.10″ 乡村道路跨河桥（大桥）

17 布龙河 腊东桥 101°33′47.66″ 23°31′02.81″ 乡村道路跨河桥（小桥）

18 布龙河 仁里村桥 101°34′29.61″ 23°30′11.05″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19 螳螂河 草皮坝桥 101°43′16.97″ 23°16′22.02″ G227 张孟线高速公路

桥（中桥）

20 螳螂河 徐卡桥 101°41′52.10″ 23°16′10.74″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21 螳螂河 碧科鲁桥 101°41′27.16″ 23°15′29.46″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22 泗南江 东沙坝桥 102°01′26.82″ 23°04′57.24″ 乡村道路跨河桥（大桥）

23 泗南江 底沙坝桥 102°00′25.46″ 23°04′57.00″ 乡村道路跨河桥（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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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砂现状及形势

2.1社会经济概况及发展趋势

墨江县共有 15个乡镇，本轮河道采砂规划范围为阿墨江、螳螂河、李仙江、泗南江、

布龙河 5条河流的河段，涉及新抚镇、景星镇、新安镇、孟弄乡、联珠镇、团田镇、通关

镇、雅邑镇、坝溜镇 9个乡镇。

墨江县境内砂石消耗较大的基础工程主要为交通工程、水利工程、市政工程等项目。

根据项目年度投资情况进行砂石市场需求预测。预测年度预计用砂量主要根据不同行业中

每 1亿元投资中砂石料用量来测算。据中国砂石协会统计，每公里高速公路砂石骨料的用

量为 5.4万吨~6万吨（约合 2.3~2.6万 m3）。虽然每个项目受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及设计

方式等方面的影响，砂石的需求量会有差异，但从行业项目投资来分析的话，砂石的需求

量变化幅度不会太大。根据《墨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墨江县境内高速公路方面将推进墨江—江城高速公路（全长 125.72km，

墨江县境内 74.31km）的建设，则该项目建设至少用砂 170.9万 m3。开工国高网 G8511昆

磨高速（墨江至普洱段全长约 123km）改扩建项目建设，按行业经验取值，每公里改扩建

用砂取新建道路用砂 20%~30%占比，综合取 25%计算该项目用砂约 70.7万 m3。综上墨江

县修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项目总计约 197.31km，高速公路建设预计将带来超 241.6万 m3

砂石需求。

其他建设项目包括文化旅游业重点建设项目为：普洱市墨江北回归线景区项目、墨江

北回归线大江野钓基地项目。水利网络重点建设项目：重大水源工程、抗旱水源工程，河

库水系连通工程等项目建设。产业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主要为县乡道路提级改造项目、

低热河谷经济路硬化项目。生态文明重点建设项目：主要为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项目、修

缮新建防火道路和巡护道路项目的建设。以上项目的建设均有一定砂石需求，由此可见，

墨江县砂石市场需求潜力可观。

2.2河道采砂现状、规划编制及实施情况

2.2.1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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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墨江县水务局委托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墨江县河道

采砂规划》（2019年~2025年），2019年 4月 10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墨

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墨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19年~2025年）的批复（墨

政复〔2019〕70号）文件批准实施。

根据《普洱市墨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19年～2025年），墨江县上一轮采砂规划

共规划 11条河流，规划河长共计 634.8km。规划河流分别为李仙江（把边段）、阿墨江、

泗南江、螳螂河、布龙河、坝沙河、鲁池河（那卡河）、金长河（柯木河）、扒撮河、版

靠河、张靶河。

上轮规划共划定可采区 12个，可采长度 143km，确定历史储量为 1898.76万 m3，泥

砂补给量 71.73万 m3，规划期内可采区控制开采总量为 876.33万 m3，年度控制开采总量

125.19万 m3。其中：李仙江（把边段）干流：规划可采区 3个，可采长度 34.3km；阿墨

江干流：规划可采区 5个，可采长度 77.1km；泗南江干流：规划可采区 1个，可采长度

7.9km；他朗河干流：规划可采区 2个，可采长度 9.6km；布龙河干流：规划可采区 1个，

可采长度 14.1km。

2.2.2实施情况

根据《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河道采砂权出让实施方案》（2020～2025），经墨江县人民

政府批准，墨江县水务局于 2020年 4月、2020年 6月分两批次委托拍卖公司分别将规划

的可采区 5年采砂权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规划可采区 12个，拍出 19个采砂权，并签订

《河道采砂有偿使用合同》。2021至 2023年共许可 19户采砂权人，许可年度开采总量

76.74万 m3，2024年共许可 16户采砂权人，许可年度开采总量 56.38万 m3，2025年未进

行采砂许可。

2.2.3河道采砂现状

2020年至 2025年期间，墨江县采砂规划可采区年度采砂控制总量为 125.19万 m3。

2020年至 2024年 5年内规划采砂控制总量为 625.95万 m3，5年内实际采砂总量为 214.9

万 m3。2020年至 2023年墨江县共有 19户采砂权人 19个采砂点，2024年墨江县共有 16

户采砂权人 16个采砂点。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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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墨江县采砂现状情况表

序号
规划年

度（年）

审批采砂权人/
采砂点（个/户）

进场运行个

数（个）

年度控制开

采总量（万

m3）

年度审批开

采量（万m3）

年度实际开

采量（万 m3）

1 2019 0 0 125.19 0 0

2 2020 19 17 125.19 76.74 16.46

3 2021 19 17 125.19 76.74 44.24

4 2022 19 17 125.19 76.74 45.13

5 2023 19 17 125.19 76.74 62.65

6 2024 16 16 125.19 56.38 46.42

7 2025 0 0 125.19 0 0

合计 363.34 214.9

注：2020年至 2024年 5年内规划采砂控制总量为 625.95万 m3，5年内审批量为 363.34万 m3，实际

开采砂石总量为 214.9万 m3。

根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严格落实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和加快推进采砂信息化工

作的通知》关于“从 2025年 1月 1日起，计量设施、电子监控设施不完备、未完成系统数

据互联互通工作的砂场不得开展作业活动”要求以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

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水河管〔2023〕1号）关于“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是采砂许可的重

要依据，各地要进一步规范年度实施方案编制、审批工作，不编制年度采砂实施方案不得

开展采砂活动”，至 2025年 1月 1日墨江县境内未有砂厂满足该两者条件，墨江县水务局

已于 2024年年底按此要求监管所有砂厂停采，2025年墨江县未进行河道采砂活动。

2.3面临的形势

（1）河砂需求量减少，需科学规划，按需开采

近年来，因经济下行和政策调整的原因，普洱市许多基建项目（如道路、公共设施等）

减少或延期，新项目暂停开工建设，房地产投资放缓，河砂作为混凝土原料首当其冲，需

求下降。“保护优先、科学规划”，以河湖健康和安全为前提，走绿色发展道路，处理好

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对河湖砂石资源需求与河湖承载能力的关系，以

需定供，不乱开采，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河湖砂石资源，是当下面临的新形势。

（2）强化规范化监管、严格监督执法、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

根据《墨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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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江县未来几年将大力推进综合交通网络、水利网络、文化旅游、产业基础设施、生态文

明等有关项目的建设，砂石市场具有一定需求，但同时又面临采砂管理方面更高、更严格

的要求。

根据水利部印发《关于加快规划编制工作、合理开发利用河道砂石资源的通知》（办

河湖函〔2019〕1054号）、云南省水利厅分别印发了《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

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水河管〔2023〕1号）、《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近期河道

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2024〕—2500）文件相关要求。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管应坚持依

法依规和“谁许可、谁监管”的原则，把强监管贯穿于河道采砂管理的“采、堆、运、销”全

过程，强化规范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严抓细抠，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全省采砂管理

工作有序开展。要求落实采砂管理责任人，落实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完善旁站式监

管制度，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新建砂场宜建立健全采砂信息化管理平台，在开采作业现

场设置电子围栏、出入卡口、地磅计重设施、电子监控设施等基本管理设施，监控数据应

接入河道砂石采运单平台），强化巡查检查及监督执法，强化堆放砂石场清理整治工作。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对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对河道砂石资源统一开采

管理，集约化、规模化、规范化开采为今后河道采砂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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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原则与规划任务

3.1规划范围与规划期

3.1.1规划范围

3.1.1.1规划范围勘察

本轮采砂规划拟规划河流为李仙江（把边段）、阿墨江、泗南江、螳螂河、布龙河。

本次勘察，对规划河流进行了地形图实测，并沿河岸线进行现场踏勘，并沿线布置探坑并

取样试验。

规划河流地貌根据地貌成因多可分为 2类地貌：构造侵蚀地貌、侵蚀堆积河谷阶地地

貌。构造侵蚀地貌为中等切割斜坡、陡坡地形。沟谷多沿冲沟发育，切割深 100～500m，

多呈“V”型峡谷，；两岸地形坡度约为 30°～50°，局部接近 90°。该类地貌沉积河砂

较少。

侵蚀堆积河谷阶地地貌的河谷多呈宽缓的“U”字形，河道蜿蜒曲折，多呈“S”形，

沿河两侧岸坡形成Ⅰ、Ⅱ级阶地以及河漫滩。Ⅰ级阶地为堆积阶地，沿河流两侧分布，高

出河水面 1m～3m，阶面平坦，微向河床和下游倾斜。由于河流的弯曲和侧蚀作用，呈断

续分布。Ⅱ级基座阶地属老洪积扇之残存，仅在一些沟口零星保存，阶面被近代冲沟切割

破坏起伏不平，向河床倾斜，阶面坡度 2°～5°。河砂主要沉积在该类地貌。

规划河流两岸岸坡表层主要由碎石土覆盖，下伏基岩为砂岩、泥岩等沉积岩。局部陡

峭处连续出露基岩。河床则主要沉积粉质粘土、粉土、淤泥层、粉细砂层以及砂卵砾石层。

3.1.1.2规划范围

根据墨江县河道采砂上一轮规划情况及现场勘察情况，在确保河势稳定、防洪安全、

生态安全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的条件下，本次规划针对墨江县境内的阿墨江、螳螂河、李

仙江、泗南江、布龙河 5条河流，全长 247.23公里，里程桩以河流进入墨江县境内为 0+000

（km+m），规划范围总长 175.75km。具体如下，与上一轮对比情况见表 3.1-1。

（1）阿墨江

河流规划范围：变更为张巴河与阿墨江交汇口下游约 2km~吉字河与阿墨江交汇口处，

其余段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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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理由：保护重要桥梁、保障河势稳定并确保下游三江口水库电站发电不受影响；

阿墨江规划段具备一定的开采条件，其余河段不具备采砂条件。

（2）李仙江

河流规划范围：变更为①那满大箐与李仙江交汇处~宽坝河与李仙江交汇处上游约

1000m；②独路河与李仙江交汇处~团山村。其余段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调整理由：护重要桥梁、保障河势稳定并确保下游水库电站发电不受影响；李仙江规

划段具备一定的开采条件，其余河段不具采砂条件。

（3）螳螂河

河流规划范围：变更为金长河与他朗河交汇口~天补村天补新寨处，其余段更改为不

规划河流。

调整理由：保护上游村庄聚集地及河道堤防，保证下游三江口水库发电不受影响；螳

螂河规划段具备采砂条件，其余河段不具备采砂条件。

（4）泗南江

河流规划范围：变更为泗南江墨江县入境处~底沙坝村处，其余段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调整理由：保护重要桥梁，保证泗南江水库发电不受影响；泗南江规划河段具备开采

条件，其余河段不具备开采条件。

（5）布龙河

河流规划范围：变更为邓控村曼蚌组~莫约村对门山组，其余段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调整理由：保护上游常林河水库、坝卡河水库水源保护以及河道堤防、重要桥梁；布

龙河规划段具备开采条件，其余河段不具备采砂条件。

（6）鲁池河

河流规划范围：剔除，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调整理由：鲁池河不具备砂石开采条件，上轮规划河段均为禁采区。

（7）坝沙河

河流规划范围：剔除，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调整理由：坝沙河仅末端汇口处存在理论可采砂量，但开采价值不高。

（8）金长河

河流规划范围：剔除，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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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理由：金长河不具备砂石开采条件，上轮规划河段均为禁采区。

（10）扒撮河

河流规划范围：剔除，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调整理由：扒撮河仅末端汇口处存在理论可采砂量，但开采价值不高。

（11）版靠河

河流规划范围：剔除，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调整理由：金长河不具备砂石开采条件，上轮规划河段均为禁采区。

（12）张靶河

河流规划范围：剔除，更改为不规划河流。

调整理由：张靶河仅末端汇口处存在理论可采砂量，但开采价值不高。

二、本轮拟规划可采区在上一轮采砂规划中情况：

（1）阿墨江

阿墨江上轮规划原采区长度56.41km，实际开采长度9.49km。本轮规划可采区总长度

23.68km，本轮可采区与上轮实际开采河段重复长度为2.20km，对比情况详见表3.1-2。

（2）螳螂河

螳螂河上轮规划原采区长度 9.6km，实际开采长度 1.03km。本轮规划可采区总长度

10.22km，本轮可采区与上轮实际开采河段重复长度为 1.03km，对比情况详见表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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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墨江县规划河道采砂范围调整对比表

规划河

流

上一轮 本轮

规划范围
里程 规划长度

规划范围
里程 规划长度

（km+m） （km） （km+m） （km）

阿墨江 阿墨江墨江段 K0+000~K144+169 144.17
张巴河与阿墨江交汇口下游约

2km~吉字河与阿墨江交汇口处
K17+721~K56+410 38.69

李仙江
李仙江宁洱县县与墨江

县交界处
K46+460~K204+640 158.18 独路河与李仙江交汇处~团山村 K6+195～K97+463 91.27

螳螂河
金长河与螳螂河交汇处

~阿墨江汇口
K2+346~k63+849 61.55

金长河与他朗河交汇口~天补村天

补新寨处
K21+660~K51+136 29.48

泗南江 泗南江墨江段 K0+000~K45+219 45.22 泗南江墨江县入境处~底沙坝村处 K0+000~K10+109 10.1

布龙河 布龙河墨江段 K0+000~K50+947 50.95 邓控村曼蚌组~莫约村对门山组 K31+253~K37+557 6.21

鲁池河 河源~阿墨江汇口处 K0+000~K31+017 31.02 剔除 无 0

坝沙河 河源~阿墨江汇口处 K0+000~K16+534 16.53 剔除 无 0

金长河 河源~螳螂河汇口 K0+000~K18+311 18.31 剔除 无 0

扒撮河 河源~李仙江汇口 K0+000~K17+028 17.03 剔除 无 0

版靠河 河源~阿墨江汇口处 K0+000~K13+376 13.38 剔除 无 0

张靶河 河源~阿墨江汇口处 K0+000~K17+190 17.19 剔除 无 0

合计 587.58 1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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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阿墨江本轮规划可采区河段与上轮规划对比情况表

规

划

河

流

上一轮 本轮 两轮对比情况

可采区规

划范围

河道里程 长度

实际开采情况

可采区规划范围
河道里程 长度

本轮可采区与上

一轮可采区开采

河段重复里程

重复长

度开采段河道里程
开采长

度

（km+m） （km） （km+m） （km） （km+m） （km） （km+m） （km）

阿

墨

江

阿墨江入

境（墨江县

与新平县

交界）~吉
字河与阿

墨江交汇

口处

K0+000～
K56+410

56.41

①K4+064～K5+477
②K9+287～K12+421
③K18+785～K19+129
④K23+521～K23+932
⑤K26+891～K27+679
⑥K29+567～K33+282
⑦K39+880～K40+576
⑧K49+671～K50+241

9.49

张巴河与阿墨江交汇口

下游约 2km~鲁池河与阿

墨江交汇处

K17+721
～

K20+709
2.98

K18+785～
K19+129

0.34

烂南河与阿墨江交汇口

上游 1200m~烂南河与阿

墨江交汇口上游 500m处

K22+671
～

K23+463
0.79 无 0

烂南河与阿墨江交汇口

处~大草坝河与阿墨江交

汇口上游约 200m处

K24+076
～

K28+691
4.62

K26+891～
K27+679

0.78

布竜河与阿墨江交汇口

下游约 1600m处~拉勒村

处

K38+354
～

K52+221
13.87

①K39+880～
K40+576

0.60

②K49+671 ～

K50+241
0.57

吉字河与阿墨江交汇口

处上游约 1500m~吉字河

与阿墨江交汇口处

K54+984
～

K56+410
1.42 无 0

合

计
/ / 56.41 / 9.49 / / 23.68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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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 螳螂河本轮规划可采区河段与上轮规划对比情况表

规划河

流

上一轮 本轮 两轮对比情况

可采区规划

范围

河道里程 长度

实际开采情况

可采区规划

范围

河道里程 长度

本轮可采区与上

一轮开采河段重

复里程

重复长度

开采段河道里程
开采长

度

（km+m） （km） （km+m） （km） （km+m） （km） （km+m） （km）

螳螂河

雅邑镇金厂

河与他郎河

交汇口~南温

沙场附近一

菁沟与他朗

河东交汇处

K21+442～
K27+877

5.6
K26+146～
K26+684

0.54
螳螂河与他

朗河交汇口

~南温村处

K21+660～
K27+526

6.17
K26+146～
K26+686

0.54

雅邑镇坝利

小河与他朗

河交汇上游、

坝利小学下

游 200m~他
朗河电站上

游 400m

K47+102～
K51+168

4
K50+717～
K51+136

0.49

坝利小河与

他朗河交汇

口上游约

200处~天补

村天补新寨

处

K47+121～
K51+136

4.05
K50+717～
K51+136

0.49

合计 / / 9.6 / 1.03 / / 10.22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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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规划期

根据《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2021）规定，采砂规

划应根据河道的特性、治理开发阶段以及采砂管理的要求等因素合理确定规划期。规划期

一般为 3年～6年，结合墨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规划期为 5年。本次规划

基准年为 2025年，规划期为 2026年 1月 1日至 2030年 12月 31日。规划期内视情况变

化可适时补充或修订本采砂规划。

3.2规划指导思想与原则

根据《普洱市河道采砂管理条例》、《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严格落实河道砂石采运管理

单制度和加快推进采砂信息化工作的通知》、《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

理工作的通知》（云水河管〔2023〕1号）、《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近期河道采砂管理

工作的通知》（〔2024〕—2500）相关文件规定，河道采砂应立足“保护优先、科学规划、

规范许可、有效监管、确保安全”的原则，以河湖健康和安全为前提，走绿色发展道路，

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对河湖砂石资源需求与河湖承载能力的关

系，在确保防洪安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河湖砂石资源。

（1）切实做好采砂规划编制

要落实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坚持统筹兼顾、科学论证，科学合理编制采砂规

划，应编尽编。当河道防洪规划、城市规划、航运规划以及河势、水文、地质、通航、生

态环境和涉水工程等发生较大变化，应及时修改调整采砂规划，严格执行经过批准的采砂

规划，并按程序向社会公告。

（2）落实年度采砂实施方案

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是采砂许可的重要依据，各地要进一步规范年度实施方案编制、审

批工作，不编制年度采砂实施方案不得开展采砂活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依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且在有效期内的采砂规划，结合河道河势、防洪、供水、通

航、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近期基本情况，按照《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

范》（SLT423-2021）组织编制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对可采区采砂活动作出具体规定，严

格落实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审查审批，并将经批准实施的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按程序向社会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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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法依规严格采砂许可

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

统一开采经营管理模式或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河道采砂权；采砂许可审批须材料

齐全、手续合法；采砂活动必须依据河道采砂许可证开展。

（4）加强采砂河湖清理修复

按照“谁开采、谁清理、谁修复”和“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采砂许可审批时应明确

采砂主体修复义务。清理修复方案不到位的不予许可采砂，已发许可证的，应每年开展现

场检查，发现清理修复不合格的可吊销采砂许可。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对清理

修复完成情况开展核验。

（5）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肃执法追责

要按照“谁许可、谁监管”的原则，加强许可采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

严格落实采砂管理责任人、砂石采运管理单、旁站式监管（或第三方适时现场监督管理）

等制度；积极推行河砂集约化、规模化、规范化统一开采管理模式；加大对河湖管理范围

内严禁乱堆、乱放砂石及采砂机具的清理整治；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对有采砂监督管理任

务的河湖、重点河湖段、敏感水域、问题多发区域及禁采区，重要时段应加大巡查频次；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违规开采河砂、不履行清理修复义务的责任人依法处罚，涉嫌刑事

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应利用好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及时将线索移交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严肃追究相关单位与个人的

责任；充分发挥好“河湖长+检察长”“河湖长+警长”等协作机制，打击非法采砂、规范合法

采砂。

3.3规划任务

根据墨江县河道近期演变情况、来水来沙变化情况，以及防洪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和

水生态环境与保护等方面要求，结合实地勘察情况确定规划河段为阿墨江、螳螂河、李仙

江、泗南江、布龙河 5条河流中具备开采条件的河段。有砂可开采河段长度 131.16km，

对该河段范围进行可采区、禁采区、保留区划分，并提出规划实施意见，实现合理开发利

用河砂资源，实行依法、科学、有序开采。墨江县河道采砂规划的具体任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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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分析河道采砂现状及监管情况，分析总结砂石开采利用与监管中存在主要

的问题。

（2）分析河道演变规律、演变趋势及对河道采砂的限制和要求。

（3）根据河道水文泥沙特性、泥沙输移和补给规律，统筹考虑区域内经济发展对砂

石的需求，合理确定年度采砂总量及分配规划。

（4）在深入分析河道采砂对河势控制、防洪安全、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及其

他方面影响的基础上，科学划分禁采区、可采区和保留区，并按照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的

要求，对砂石开采的主要控制性指标加以限定。

（5）初步分析采砂后对河势稳定、防洪安全、通航安全、生态及环境、涉河工程的

影响。

（6）在认真总结以往采砂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提出采砂规划实施与管理要求，

以及采砂管理建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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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道演变分析

4.1历史时期演变

墨江县河流均为山区河流，大地构造运动加上雨水的不断冲刷造就了境内的河道，河道断

面主要为深切“U”形河谷，少部分为深切“V”形河谷，河道的演变是挟砂水流与河床相互作用的

结果，并取决于来水来砂、河床比降、水道地形、地质情况与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境内河道

有顺直、弯曲、藕节等多种形态。顺直型即河槽平面形态顺直，边滩和深槽交错分布；变曲型

或称蜿蜒型，由正反相间的变曲段和介乎期间的过渡段联接而成的平面呈蛇曲形状；藕节型即

收缩段、过渡段、扩散段相间，形如“藕节”。

河道的自然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河道被人为改变却是历史上的一个瞬间，小的

方面如无序采砂，大的方面较大规模的泥石流沟、沿河进行梯级开发。陆续修建的堤防工程，

对河道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建库改变了河流地貌，使其成为人工水库地貌，也改变了泥沙

的冲淤变化规律；修堤缩小了河宽、改变了水流条件，采砂使中泓线发生变动等等。

墨江县境内河道未发现有明显横向摆动和河道改道现象，主河道相对稳定。

4.1.1阿墨江

阿墨江上河源段为景东县太忠镇段，上游段包括景东县大街、花山和镇沅县九甲；中游段

包括镇沅者东、和平以及玉溪新平县平掌乡和墨江县（部分）；下游段位于墨江县，为普西桥

电站水库下游至李仙江汇口处，区内地貌在形成过程中，构造作用居主导地位，山脉走向与主

干河流走向主要受构造制约，呈近北西向展布。而支流多受北西及北东向构造和岩性的控制。

根据地貌成因,可分为 2类地貌：构造侵蚀地貌、侵蚀堆积河谷阶地地貌。

阿墨江本次规划范围为墨江县与新平县交界处~吉字河与阿墨江交汇口处，规划范围河段

总长度 44.83km，平均河宽 50~70m，规划起点高程 846.43m，终点高程 755.28m，地形以山涧

峡谷为主，河岸陡峭，起伏变化明显，河两岸收缩，段中无坝区且该河段未建有水库电站，河

势变化受人类活动影响有限。由此可见，阿墨江规划河段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并受两岸峡谷山体

控制，历史河势变化不大。历史演变详见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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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阿墨江 30年与近期河岸线河势对比图

4.1.2螳螂河

螳螂河河源为玉溪市元江县因远镇东南方向的文笔山，自东向西横贯因远镇全域，转向西

南后于龙坝镇曼婆村进入墨江县后接纳金长河为上游段，金长河与螳螂河交汇处至螳螂河与他

朗河交汇处；后由他朗河段汇入阿墨江。

螳螂河本次规划范围为螳螂河与他朗河交汇口~天补村天补新寨处，规划范围河段总长度

28.62km，平均河宽 25~35m，规划起点高程 1076.95m，终点高程 781.61m，落差较大，地形为

山涧峡谷段衔接河坝、居民聚集区交替，起伏变化明显，峡谷段河岸陡峭、收缩，坝区开阔而

平缓，该河段建有轩秀水库电站，属于小水电，开发利用程度不高。由此可见，螳螂河河道变

化受两岸山体控制变化程度较小，历史上河势变化不大。

从 30年河岸线以及现状河岸线对比看，螳螂河整体河势变化较小，仅部分河道凹、凸岸

有略微摆动，与流水侵蚀作用和人类活动有直接关系，详见下图。

历史演变详见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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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螳螂河 30年与近期河岸线河势对比图

4.1.3布龙河

从 30年河岸线以及现状河岸线对比看，布龙河整体河势变化较小，仅部分河道凹、凸岸

有略微摆动，与流水侵蚀作用和人类活动有直接关系，详见图 4.1-3。



墨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6—2030年）

-38-

图 4.1-3 布龙河 30年与近期河岸线河势对比图

4.1.4泗南江

从 30年河岸线以及现状河岸线对比看，泗南江整体河势变化较小，仅部分河道凹、凸岸

有略微摆动，与流水侵蚀作用和人类活动有直接关系，详见图 4.1-4。

图 4.1-4 泗南江 30年与近期河岸线河势对比图

4.1.5李仙江

从 30年河岸线以及现状河岸线对比看，李仙江整体河势变化较小，仅部分河道凹、凸岸

有略微摆动，与流水侵蚀作用和人类活动有直接关系，详见下图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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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李仙江 30年与近期河岸线河势对比图

4.2近期演变

4.2.1阿墨江

阿墨江干流仅下游段进行过水电开发，其余仅景东县河源段规划建设三合水库一座，可基

本确定阿墨江开发利用程度较低，通过近 20年影像图作对比，阿墨江河道深泓线的平面及纵

向变化不明显，仅轻微幅度摆动；河型、河势变化较小，在多年河道冲淤下部分裸露沙滩局部

有发生变化情况，但两岸线基本维持不变，河势变化程度较小。为详见图 4.2-1至图 4.2-6。

阿墨江里程K0+000～K56+410河段在上一轮采砂规划中规划为可采区，规划采砂总量为

345.38万m³，实际采砂总量为 156万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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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阿墨江 1号可采段（K17+721～K20+709）近 10年河流形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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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阿墨江 2号可采（K22+671～K23+463）段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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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阿墨江 3号可采段（K24+076～K28+691）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图 4.2-4 阿墨江 4号可采段（K38+354～K52+221）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图 4.2-5 阿墨江 5号可采段（K54+984～K56+410）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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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阿墨江保留区（K31+436～K35+650）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4.2.2螳螂河

螳螂河干流目前仅有两个较大的居民聚集区，分别位于玉溪市元江县因远镇、普洱市墨江

县雅邑镇，水电开发仅限雅邑镇境内，且均为小水电，干流整体开发利用程度不高，通过近 20

年影像图作对比，螳螂河河道深泓线的平面及纵向变化不明显，仅轻微幅度摆动；河道滩槽分

布及岸线由于洪水的冲刷出现局部轻微变化，在多年河道冲淤下部分裸露河滩局部有发生变化

情况，但两岸线基本维持不变，河势变化程度较小。详见图 4.2-2。

螳螂河里程K21+442～K27+877，K47+102～K51+168河段在上一轮采砂规划中规划为可

采区，规划采砂总量为 27.16万m³，实际采砂总量为 15.5万m³。



墨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6—2030年）

-44-

图 4.2-7 螳螂河 1号可采段（K21+660～K27+526）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图 4.2-8 螳螂河 2号可采段（K47+121～K51+136）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4.2.3布龙河

布龙河保留区位于布龙河中下游莫约村—邓控村河段，该河段河流大致由南向北流，

流经邓控村后逐渐转东北—西南向，两岸多为农田耕地，河道较弯曲，河段平面上呈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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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S”型。河道滩槽分布及岸线由于洪水的冲刷出现局部轻微变化，主要体现在弯曲河

道的凹凸面的冲淤侵向不同，但整体来看变化不大。详见图 4.2-9。

布龙河里程K25+453～K36+146为上一轮布龙河采砂河段，规划采砂总量为 46.76万m³，

实际采砂总量为 10.12万m³。

图 4.2-9 布龙河保留区段（k31+553～k37+557）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4.2.4泗南江

泗南江保留区位于泗南江中下游泗南江电站库尾河段，该河段河流大致由南东向西北

流，两岸多为高山林地，河道较弯曲，河段平面上呈“S”型。通过近 20年影像图对比，

泗南江河道深泓线的平面及纵向变化不明显，仅轻微幅度摆动；受两岸山体控制，河道左

右摆动微小，河滩主要分布在泥沙较易淤积的河道凸面，河流平面未出现较大变化；河道

主槽冲淤基本平衡，河道深泓点变化较小，河流纵向基本无变化。详见图 4.2-10。

泗南江里程K0+428～K8+004，K130+346～K137+279为上一轮泗南江采砂河段，规划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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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总量为 56.98万m³，实际采砂总量为 17.61万m³。

图 4.2-10 泗南江保留区段（k0+000～k5+406）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4.2.5李仙江

李仙江保留区两岸为高山峡谷，河段为天然河道、未规划河道工程，河段上游无较大

水利工程，基本为天然状态，从近期影像图来看，河段总体形态、深泓和岸线基本没有发

生变化，河道滩槽分布及岸线由于洪水的冲刷出现局部轻微变化，在多年河道冲淤下部分

裸露河滩局部有发生变化情况，但两岸线基本维持不变。详见图 4.2-11至图 4.2-15。

李仙江里程K66+689～K68+415，K98+070～K99+295为上一轮李仙江采砂河段，规划采

砂总量为 79.38万m³，实际采砂总量为 15.67万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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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1 李仙江 1号保留区段（k6+195～k8+594）近期河流影像对比图（2005年左，2024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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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河道演变趋势

通过前文对各河流历史演变和近期演变的分析，可基本认为近期河道平面形态变化较小，

纵横向河道有逐年冲刷的趋势，但河床两岸山坡厚实，且岸坡远高于河床，山体无软弱条带存

在，对河流的束缚能力强。局部会有冲刷现象，但冲刷强度均不大。河道近期演变过程中河床、

河岸及走向基本稳定，特别是山区支流走向更为稳定。因此认为河道演变是极其缓慢的，演变

趋势基本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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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砂石补给及可利用砂石总量分析

5.1河床地层分布及砂石特征组成分析

5.1.1 采砂径流区域内地层情况

本次规划河流采砂径流区内地表地层主要为岸坡的粘土、含碎石粘土以及植物根茎，

以及部分风化严重破碎的岩石。当暴雨降到流域地表，在产流和汇流过程中，侵蚀坡地及

沟壑的松散岩土体，经水流输移到河流，形成河流泥沙。

5.1.2 河床地层分布

根据野外实地调查，规划区河床组成物质为冲积、洪积、坡积的块石、卵砾石及碎石

质砂土、砂土、砂质粘土、淤泥。河段砂量补给来源相对单一，泥沙补给方式主要来源于

上游输送以及洪水期间的固体径流是泥沙的主要补给来源。

5.1.2.1 阿墨江

河床首层物质为冲洪积砂卵砾石；根据颗粒组成分为三个亚层，分述如下：

1）粉质粘土、粉土、淤泥层：红褐色、灰褐色粉质粘土、粉土，潮湿，可塑状，结

构松散，局部夹少量砾石，砾石含量占 6%～8%左右，砾石成分主要为泥岩、砂岩等沉积

岩，含植物根系，分布于阶地表部以及河床浅表层。层厚一般为 0m~0.3m。该层砂量不足

砂质较次，无开采价值。

2）粉砂、细砂层：浅黄色、灰白色粉砂、细砂，潮湿，结构松散，局部水平层理发

育，层厚一般 0.1～0.2m，呈透镜状分布，局部可能夹卵砾石、孤石，层厚一般为 1.0m~1.5m。

该层为可开采层位，对该层开采不会对岸坡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不会造成造成深泓线的偏

离。

3）砂卵砾石层：红褐色、黄褐色、灰白色砂卵砾石，砾石含量占 40%～45%左右，

卵砾石成分主要为砂岩、泥岩等，粒径在 2.0～5.0cm，最大达 10.0cm，砾石呈磨圆～次磨

圆状。层厚超过 4.0m~5.5m。本次采用探坑勘察，未击穿该层。该层上部 0m~1.5m为可开

采层位，为松散砂卵砾石层，开采条件较好，对浅表层的砂卵砾石层的开采不会对岸坡稳

定造成不利影响，不会造成造成深泓线的偏离。

5.1.2.2 螳螂河

河床首层物质为冲洪积砂卵砾石；根据颗粒组成分为三个亚层，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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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砂石特征组成分析

根据对规划河段拟开采区沿线采用多个探坑勘察，以阿墨江入墨江县境内处里程为

K0+000计算，分别在阿墨江规划区（里程K19+656（TK10CLT）、里程K22+941（TK17CLT）、

里程 K25+331（TK25CLT）、里程 K49+571（TK45CLT）以及里程 K52+271（TK59CLT））

各取样一组，共 5组；以螳螂河入墨江县境内处里程为 K0+000计算，在螳螂河规划区（里

程 K27+210（TK66CLT）以及里程 K50+050（TK71CLT））各取样一组，共 2组；以上

七组扰动样分别做颗分试验与室内一般物理指标试验。

在阿墨江规划区中，里程 K19+656（TK10CLT）砂卵砾石粒径 0.5～2mm占 20%、粒

径 2～5mm占 25.4%、粒径 5～20mm占 20.7%；含泥量 8.6%。

里程 K22+941（TK17CLT）砂卵砾石粒径 0.5～2mm占 19.5%、粒径 2～5mm占 15.3%、

粒径 5～20mm占 31.3%；含泥量 7.0%。

里程 K25+331（TK25CLT）砂卵砾石粒径 0.25～0.5mm占 17.6%、粒径 0.5～2mm占

14.7%、粒径 5～20mm占 32.7%；含泥量 8.7%。

里程K49+571（TK45CLT）砂卵砾石粒径 0.5～2mm占 37.4%、粒径 40～60mm占 20.5%、

粒径＞60mm占 21.2%；含泥量 8.0%。

里程K52+271（TK59CLT）砂卵砾石粒径 0.5～2mm占 15.0%、粒径 5～20mm占 27.2%、

粒径 20～40mm占 23.2%；含泥量 7.7%。

在螳螂河规划区中，里程K27+210m（TK66CLT）砂卵砾石粒径 0.25～0.5mm占 18.9%、

粒径 0.5～2mm占 18%、粒径 5～20mm占 10.2%；含泥量 6.6%。

里程 K50+050（TK71CLT）砂卵砾石粒径 0.25～0.5mm占 14.2%、粒径 0.5～2mm占

13.5%、粒径＞60mm占 25.2%；含泥量 8.7%。

详细数据见附件 2《墨江县采砂规划（2026~2030）细骨料试验报告》。

由上可见规划河段拟开采区内河道天然砂含泥量较高，高于各行业标准较多，不可直

接用于工程建设，但经清洗加工后可满足各行业工程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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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泥砂来源与砂石补给、可利用砂石总量分析

5.2.1泥沙来源

地表水流和地下水流是最广泛、最强烈的外力地质作用因素，它们在由高处向低处流

动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即河流的地质作用。河流的侵蚀作用包

括向下冲刷切割河床（下蚀）和向两岸冲刷谷坡（侧蚀）；河水在流动过程中，搬运着河

流自身侵蚀的和谷坡上崩塌、冲刷下来的物质，其中大部分是机械碎屑物，即岩土颗粒—

泥沙，在搬运过程，碎屑物逐渐磨细磨圆，受水流的紊动作用悬浮于水中并随水流移动的

泥沙称为悬移质，受水流拖曳力作用沿河床滚动、滑动、跳跃或层移的泥沙称为推移质；

当流速减缓时，水流所携带的物质便在重力的作用下沉积下来，形成层状的冲积物，称为

河床质。在谷底的河床中，沉积物颗粒较粗，多为砾石、砂粒，在两侧的河漫滩上，沉积

物颗粒一般较细，多为细砂、粉砂和粘土物质，且有距河床越远颗粒越细、厚度越薄的特

点；从上游到下游，沉积物颗粒具有由粗到细的变化规律；漫滩很宽（包括现在的漫滩以

及过去是漫滩但现在已变成阶地）的地方，多具二元（双层）结构，即上层为粘性土（漫

滩沉积物），下层为砂、砾石层（河床沉积物）。

墨江县境内山区河道泥沙的补给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途径：一是河道上游来砂；二是

河道冲刷河床及农田被洪水冲毁后将泥沙带入河道；三是水土流失将山区裸露的岩石风化

剥落后进入河道，经河水携带滚动后演变为岩砂。

5.2.2砂石储量分析

5.2.2.1 砂石储量计算原则、方法

（1）开采边界确定原则

在规划可采区内，根据现场地质勘察，对可采区的地形地貌、砂料分布、出露情况，

并结合各料场开采的现状情特性、开采边坡的稳定性等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确定采区泥

沙历史储量的计算边界；根据料场现状特性及开采后的边坡稳定性，进一步确定开采深度、

开采边坡及开采深度。

（2）储量计算边界确定

①各采区泥砂历史储量计算边界：为规划区内出露砂滩为边界，底界线根据河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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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泥沙补给分析、可利用砂石总量分析

5.2.3.1 泥砂补给量分析

（1）分析计算方法

①实测移置法

对具有实测泥沙资料的河道而言，泥沙分析计算一般直接套用实测泥沙数据；对于缺乏泥

沙实测数据的河流，在水文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可移用。根据可采段所在河道的流域水系情况

来看，阿墨江干流的忠爱桥水文站有较为完整、可靠的实测泥沙资料，阿墨江各支流流域状况、

下垫面条件和干流类似，因此本次泥沙补给分析可运用忠爱桥站实测资料。

由于推移质形态及推移质动力学性质较为复杂，在工程中一般采用比值法估算推移质泥沙

量，即推移质泥沙量占悬移质泥沙量的比例，根据水文学经验，推移质对悬移质占比一般取

5%~30%，综合考虑后本次计算取 10%。

本次采砂河流中界河占比较多，且采砂上、下游情况复杂，因此对于界河以及多开采段的

河流的泥沙计算，考虑上、下游关系，即下游断面的输沙量需扣除上游断面的沙量。

（2）计算参数选取

1、水文站参数选取

本次选取的参证站为忠爱桥站（红河流域），忠爱桥站实测侵蚀模数 2041.0t/km2∙a。

②侵蚀模数法参数选取

另外，泥沙补给量可由“侵蚀模数法”计算得到。根据《2024年云南省水土保持公告》，

墨江县及红河水系土壤侵蚀程度占比见表 5.2-17。

表 5.2-17 墨江县及红河水系土壤侵蚀程度占比表

行政区/
流域

面积

（km2）

微度侵

蚀（%）

水土流失

（%）

水土流失

轻度侵蚀

（%）

中度侵蚀

（%）

强烈侵蚀

（%）

极强烈侵

蚀（%）

剧烈侵蚀

（%）

墨江县 5459 85.21 14.79 61.38 12.70 12.30 11.87 1.75

红河流域 7420 76.03 23.97 74.50 9.57 5.47 5.52 4.94

根据《2024年云南省水土保持公告》，墨江县及红河水系大部分面积属微度无明显侵蚀区，

主要分布在分水岭周边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人烟稀少地带，其土壤侵蚀模数 200 t/km2～500t/km2

之间，考虑其较不利的河道冲刷因素，侵蚀模数取其上限 500t/km2；轻度侵蚀区处于沿江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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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区分区规划

根据《河道采砂规划编制规程》（SL/T423-2021）规定，采砂分区划定为禁采区、可

采区，保留区三个区域。禁采区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采砂的区域；可采区为在河道管

理范围内允许采砂的区域；保留区指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对采砂的

可行性进行进一步论证的区域。

6.1禁采区规定

6.1.1规定原则

根据《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2021），禁采区划定

除应符合国家和有关部门的禁采规定外，还应充分研究受采砂作业影响较大的河段或区域。

下列河段和区域应划定为禁采区：

（1）国家和省级政府划定的自然保护区以及珍稀保护动物栖息地和繁殖场所，重要

经济鱼类的产卵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省级以上湿

地公园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红线规定的禁止采砂的区域。

（2）采砂对防洪安全有较大不利影响的河段和区域，包括防洪堤临水侧边滩较窄或

无边滩处、深泓贴岸段、险工险段、河道整治工程安全保护范围。

（3）航道整治工程安全保护范围、航道保护范围内采砂可能损害航道通航条件区域。

（4）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范围、水文站监测环境保护范围。

下列河段或区域宜划定为禁采区：

（1）对维护河势稳定起重要作用的河段和区域，包括控制河势的重要节点、重要弯

道凹岸、汊道分流区，需控制其发展的汊道。

（2）城市重要景观、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对采砂产生的环境影响较敏感区域河

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及有关部门对河砂开采的控制条件，将以下范围的河段

或区域划为禁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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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城镇主城区河段原则上划定为禁采区。

6.1.2禁采区范围

根据禁采区划定原则，在李仙江、阿墨江、泗南江、螳螂河、布龙河 5条河流上具备

开采条件的河段进行禁采区划定，共划定禁采区 10个，禁采长度 62.11km。河道采砂规划

禁采区划定详见表 6.1-1，各禁采区河道里程以河流入墨江县境处为 K0+00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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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可采区规划

6.2.1规划原则

可采区规划应包括规划河段可采区总数量、采砂控制总量、各可采区规划范围、采砂

控制高程、控制采砂量、可采期和禁采期、采砂机具类型和数量、采砂作业方式及时段，

以及弃料的处理方式等。各项控制指标确定要求如下。

（1）规划河段可采区总数量、采砂控制总量应综合考虑泥沙补给、砂石储量等因素

确定。

（2）可采区范围的规划布置及其平面控制点坐标的确定，应采用最新的河道地形图

规划的可采区边线，应充分考虑与涉河工程的最小控制安全距离，结合可采区所处规划河

段的具体情况分析确定。

（3）可采区采砂控制高程应在河道演变、泥沙补给及采砂影响分析的基础上确定。

（4）各可采区年度控制采砂量应考虑年度控制实施的可采区范围大小、采砂控制高

程以及泥沙补给条件综合分析确定。

（5）可采区的禁采期应在分析不同时期采砂的相关影响的基础上确定，主要考虑以

下因素：水位达到防洪警戒水位的时段；珍稀水生动物和重要鱼类资源保护要求的时段以

及对水环境有较大影响的时段。

（6）可采区规划应对各可采区的采砂机具的类型和数量及采砂作业方式提出原则性

要求。

（7）对可采区的弃料，应明确提出处理意见以及采砂后河道平整要求。

6.2.2可采区规划方案

根据以上可采区规划原则、河道实际情况以及可操作性，在对采砂规划河段河道演变

基本规律和近期冲淤变化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河道可采区的规定，综合考虑

岸线稳定、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保护方面的要求，及沿岸工农业生产、生活设施

的正常运行，并考虑到来水来沙影响和以往开采区的分布情况，本次规划划定受采砂影响

较小、各方面条件较好的河段作为可采区进行规划。

（1）阿墨江采区：该采区位于上一轮采砂规划可采区内，但上一轮规划实施中该可

采区河段并未完全开采，为充分利用砂石资源本次依然划入，采区砂石资源充足，砂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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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可采区控制高程和控制开采量

可采区的控制性指标包括采砂控制高程、控制采砂量、可采期采砂作业方式、采砂机

具功率和数量，以及弃料的处理方式等。根据河流类型和采砂管理要求的不同，各控制指

标的确定方法有所不同。

6.2.3.1可采区控制高程和控制开采量确定原则

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或深度）为可采区内允许的最低开采高程（或最大开采深度）。

当可采区内某一区域河床高程低于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时，该区域不得作为年度实施范围

进行许可开采。

1、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确定的原则为：

（1）根据可采区附近多年河势的变化、可采区砂石储量、泥砂补给量等因素综合确

定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防止采砂给河势稳定和防洪安全等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2）以近期河道地形为基础并参考河道历史变化，合理确定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

避免开采高程过高或过低。开采高程过低，可能形成砂坑和沟槽，改变水流流向，影响河

势稳定；开采高程过高，可能导致砂量不足，砂质较差，失去开采的价值。

（3）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的确定要兼顾堤防安全距离、水生生境等因素，防止过度

开采对堤防安全和水生生物栖息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2、年度采砂控制总量依据以下原则确定。

根据以上原则，实际开采过程中应按照地质勘查成果落实河砂可用层厚度，开采过程

中应该按次序主河段开采，避免上下游河道开采深度剧烈变化，避免局部河床突变，局部

产生深潭或河床产生逆坡，保证河道水流顺畅，确保河道行洪安全。河道采砂必须严格按

照许可的作业方式开采，不得超范围、超深度、超功率、超船数、超期限、超许可量，采

砂结束后及时撤离采砂船和机具、平复河床。年度采砂控制总量是采砂管理的一项极为重

要的控制指标，是有效控制采砂规模的重要依据

（1）河砂开采必须根据干流河道冲淤变化特点，合理布置可采区，使河道淤积的泥

沙量基本满足规划提出的年度控制开采量要求。

（2）采砂河段采砂后泥沙补给是确定采砂总量的重要因素，过量开采将导致河段处

于冲刷状态，影响河势稳定，故在确定采砂河段的年度控制总量时要考虑泥沙补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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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规划河段采砂开采控制总量

（1）采砂控制总量

各规划河段采砂控制总量为：控制可采总量+泥沙补给量。根据前文的相关结论，可

计算得到本次采砂规划期内泥砂控制开采砂石总量为 400.28 万m3（折合 640.45万 t），详

见表 6.2-4。

表 6.2-4 墨江县规划采区河段采砂控制总量成果表

序

号
采区名称 采区编号

储量开采总量 补给总量 控制开采总量

104m3 104t 104m3 104t 104m3 104t

1 阿墨江 1号
采区

JA1AB0000L-MJX-
KC-01-XFZ/MNX 18.82 30.11 47.40 75.84 66.22 105.95

2 阿墨江 2号
采区

JA1AB0000L-MJX-
KC-02-XFZ/MNX 6.97 11.15 1.55 2.48 8.52 13.63

3 阿墨江 3号
采区

JA1AB0000L-MJX-
KC-03-XFZ/JXZ/X

AZ/MNX
30.62 48.99 3.75 6.00 34.37 54.99

4 阿墨江 4号
采区

JA1AB0000L-MJX-
KC-04-JXZ/XAZ 143.26 229.22 51.55 82.48 194.81 311.70

5 阿墨江 5号
采区

JA1AB0000L-MJX-
KC-05-JXZ/LZZ 9.24 14.78 2.80 4.48 12.04 19.26

6 螳螂河 1号
采区

JA1ABEB0000R-M
JX-KC-01-YYZ 30.66 49.06 27.50 44.00 58.16 93.06

7 螳螂河 2号
采区

JA1ABEB0000R-M
JX-KC-02-YYZ 12.46 19.94 13.70 21.92 26.16 41.86

合计 252.03 403.25 148.25 237.20 400.28 640.45

（2）年度控制开采量

本轮规划年限为 2026年~2030年共 5年，5年控制开采砂石总量为 400.28 万m3（折

合 640.45万 t），可得出年度控制开采砂石量为 80.06 万m3（折合 128.09万 t），各采区

年度控制开采量详见表 6.2-5。

表 6.2-5 墨江县规划采区河段年度控制开采量表

序号 可采区名称 编号

历史储量

量
年补给量 年度控制开采量

104m3/a 104t/a 104m3/a 104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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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墨江 1号采区
JA1AB0000L-MJX-K
C-01-XFZ/MNX 3.76 9.48 13.24 21.19

2 阿墨江 2号采区
JA1AB0000L-MJX-K
C-02-XFZ/MNX 1.39 0.31 1.70 2.73

3 阿墨江 3号采区
JA1AB0000L-MJX-K
C-03-XFZ/JXZ/XAZ/

MNX
6.12 0.75 6.87 11.00

4 阿墨江 4号采区
JA1AB0000L-MJX-K

C-04-JXZ/XAZ 28.65 10.31 38.96 62.34

5 阿墨江 5号采区
JA1AB0000L-MJX-K

C-05-JXZ/LZZ 1.85 0.56 2.41 3.85

6 螳螂河 1号采区
JA1ABEB0000R-MJ

X-KC-01-YYZ 6.13 5.5 11.63 18.61

7 螳螂河 2号采区
JA1ABEB0000R-MJ

X-KC-02-YYZ 2.49 2.74 5.23 8.37

合计 50.41 29.65 80.06 128.09

6.2.5禁采期

禁采期是指为防止采砂对防洪、河势、水生态保护等产生较大影响而设置的禁止开采

砂石时段。禁采期内停止除防洪抢险外的一切采砂活动。禁采期外其他时期为可采期

6.2.5.1禁采期确定的原则

（1）禁采期的设定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法规中明文禁止开采砂石的时段应

设为禁采期。

（2）禁采期的设定要将确保防洪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水位达到防洪警戒水位的时段一

般应设为禁采期。

（3）珍惜水生动物和重要鱼类资源保护要求的时段以及对水环境有较大影响的时段

应划定为禁采区。

墨江县本轮规划河段可采区内不涉及珍惜水生动物或重要鱼类资源。故本规划将墨江

县汛期 7月 1日—9月 30 日作为禁采期，禁采期内禁止一切采砂活动，河道严禁机械设

备停放。此外，可采区下午 19点至凌晨 8点应停止采砂活动；若控制站出现超警戒水位

时（参照水文站警戒水位），禁止进行采砂作业。

除禁采期以外，均为可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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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采砂机具

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墨江县采砂的各条河流均无通航条件，只能靠挖机采砂。根据控

制采砂总量和年度控制开采量，计划采用小型挖掘机（20吨级），本轮规划可采区 7个，

根据实地调查，采砂需求量较大，结合本次规划各可采区长度，预计阿墨江 1号可采区可

配备 3台挖掘机；阿墨江 2号采区长度较短，配备 1台挖掘机；阿墨江 3号可采区配备 4

台挖掘机；阿墨江 4号可采区配备 7台挖掘机；阿墨江 5号可采区配备 2台挖掘机；螳螂

河 1号可采区配备 3台挖掘机；螳螂河 2号可采区配备 2台挖掘机。根据以上原则，预计

配置挖机共计 22台，挖机参数如下（表 6.2-6）：

表 6.2-6 小型挖机（20吨级）参数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1 工作重量 kg 19000~22300

2 额定功率 kw/rpn 100~115

3 标准铲斗容量 m3 0.8~1.0

4 最大挖掘深度 mm 6660~6800

5 最大垂直挖掘深度 mm 5992~6500

6 最大地面挖掘半径 mm 9750~9950

7 最大挖掘高度 mm 9400~10500

8 最大卸载高度 mm 6500~7200

9 总长 mm 9400~9700

10 总高 mm 2900~3100

11 总宽 mm 2800~3000

12 轨距 mm 2200~2400

6.2.7堆砂场设置及弃料处理

堆砂场是砂石岸上筛分和砂石经营的场地，堆砂场布置不合理，弃料任意堆放，将侵

占河道过流断面，可能给河道行洪带来影响；可能形成挑流阻流，给河势稳定带来影响；

可能因堆放位置不当，给涉水工程正常运行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为了避免这些不利

影响，本规划将对各砂场的堆砂布置和弃渣处理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保证采砂后的河道

平整、行洪顺畅。本次规划对堆砂场提出如下原则性要求：

（1）堆砂场设置规划原则

①堆砂场原则上不得占用河道、滩地，影响防洪安全。

②为保障防洪安全，本次规划严格实行岸上筛分，堆砂场布置应充分考虑筛分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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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保留区规划

6.3.1规划原则

根据《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2021），保留区规划

的范围可根据规划河段的具体情况及采砂需求和管理要求分析确定，划定应遵循以下要求。

（1）保留区的划定应体现河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并与当前研究工作深度相适应；

（2）河段内有砂石资源，但现阶段交通不便的区域，可划定有可采区；

（3）保留区的划定应尽量体现作为禁采区和可采区之间缓冲区的特点；

（4）保留区的划定应考虑规划期内砂石料需求的不确定性及采砂管理的要求；

（5）保留区是因有采砂需求、采砂又具有不确定性而设置的，其目的是为在规划期

内进行必要的采砂留有余地；

（6）考虑到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对砂石料的需求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未预测的大

型工程兴建急需的各种砂料，为留有余地，将现阶段开采要求不迫切的河段划定为保留区，

留待以后视经济发展和砂石需求情况，再科学论证确定是否开采砂石。

6.3.2保留区范围

（1）保留区规划方案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规划河段上一轮砂石开采情况情况已及采砂需求和管理要求分析

确定在阿墨江、泗南江、螳螂河、布龙河上具备开采条件河段设置保留区：

1）阿墨江保留区：主要位于新抚镇、新安镇处，该段均为上一阶段的可采区，从可

采区转为保留区主要是因为采出砂量减少明显，为了养护河床、维护河势稳定。

2）李仙江保留区：主要位于团田镇、通关镇，具备采砂条件，但暂时不具备电子监

控设施安装条件，该段规划为保留区主要支持当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道路养护等。

3）泗南江保留区：主要位于坝溜镇，该段均为上一阶段的可采区，具备采砂条件，

但暂时不具备电子监控设施安装条件，从可采区转为保留区主要是因为采区附近堆卸场地

无适宜选址。

4）布龙河保留区：位于新安镇处，该段均为上一阶段的可采区，具备采砂条件，但

暂时不具备电子监控设施安装条件，该段的规划主要支持当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道路养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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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采砂影响分析

7.1采砂对河势稳定的影响分析

从河道演变分析可知，阿墨江、螳螂河规划河道均属山区型河流，受控于两岸山体，

河床边界条件相对稳定。

（1）阿墨江规划河段，本次阿墨江河段共规划 5个可采区，总长 23.67km，规划采

区起点为张巴河与阿墨江交汇口下游约 2km处，终点为吉字河与阿墨江交汇口处。可采

区段平均河宽 50~70m，规划起点高程 846.43m，终点高程 755.28m。

阿墨江可采区河段已经过实地断面测量，地形图横断面间距 50~150m，为确保采砂不

会对土质、土石质岸坡造成影响，规划可采区开采边界岸坡留出安全距离约为 5m~10m。

此外为防止采砂作业后形成的边坡自然垮塌，采砂边界按 1：2的开挖边坡比进行放坡作

业，确保河势的稳定。由于本次划定可采区的河段均与上一轮采砂规划可采区重合，结合

上一轮的开采情况考虑河势稳定问题，规划开采历史储量底界线（开采控制高程）为河床

最低点以下 1.5m，开挖深度约为 1.5m~3.5m，按此开采控制高程正常开采范围内河道稳定

性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规划采砂河段河势基本稳定。

（2）螳螂河规划河段，本次螳螂河共规划 2个可采区，总长 10.22km，规划采区起

点位于雅邑镇螳螂河与他朗河交汇口处，终点为天补村天补新寨处。可采区段平均河宽

25~35m，规划起点高程 1076.95m，终点高程 781.61m。

螳螂河可采区河段已经过实地断面测量，地形图横断面间距 50~150m，为确保采砂不

会对土质、土石质岸坡造成影响，规划可采区开采边界岸坡留出安全距离约 5m~10m。此

外为防止采砂作业后形成的边坡自然垮塌，采砂边界按 1：2的开挖边坡比进行放坡作业，

确保河势的稳定。由于本次划定可采区的河段大部分与上一轮采砂规划可采区重合，结合

上一轮的开采情况考虑河势稳定问题，规划开采历史储量底界线（开采控制高程）为河床

最低点以下 1.5m，开挖深度约为 1.5m~3.0m，按此开采控制高程正常开采范围内河道稳定

性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规划采砂河段河势基本稳定。

（3）本次规划方案科学、合理地开采砂石资源，严格禁止超深、超量开采河砂，对

各采砂区采砂总量、可采深度、采砂范围等都要严格控制，分年度、分段，有计划的开采，

按照批准的作业的范围、深度、作业方式合理、有限利用砂石资源，规范、科学、有序地

开采河砂，对采砂活动统一、有效的管理，结合采砂与疏浚河道，减少河床淤积，理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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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控导主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河道起到疏浚作用，一般不会影响河势稳定。

（4）河道内的砂、石、土料等是河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持河势稳定和水流动

力平衡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河砂开采后，改变了河床形态，造成局部河势变化，对坡岸、

堤防和穿堤建筑物的稳定和安全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采砂后对河势稳定存在不利影

响的河段应当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如护坡、护脚、压浸平台和岸边建筑物补强加固措施

等。

（5）由于引起河势变化的因素复杂不定，由此在进行采砂作业的河段，必须进行动

态监测，随时跟踪观测和分析，根据变化不利情况，如发现因开采河砂导致附近地下水位

下降、发现河势稳定出现安全隐患等情况时，应随时作出调整应对措施，或立即停止开采，

将该可采区划为禁采区，或随即采取有效的工程措施进行补救，防范于未然。

综上所述，采砂规划对规划河段河势稳定构成影响有限，规划河段河势基本稳定。

7.2采砂对防洪安全的影响分析

（1）不按规划要求的在河道内滥采乱挖以及乱堆乱放弃料，会使河道形成高低不平

的地形地势改变水流冲刷方向，加剧洪水对河岸、河堤和河床的冲刷、拉切，将导致局部

护岸坍塌、河堤损毁，危及防洪安全。在后期河道砂石开采过程中要加强监管力度，严格

控制采砂深度和采砂范围，严禁弃料乱堆乱放，避免影响河道泄洪及影响河道的输水能力。

（2）规划可采区防洪治理情况：

本次规划 7个可采区范围均避开了堤防和其它相关防洪设施，根据《普洱市墨江县螳

螂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4 年），螳螂河治理工程涉及龙坝镇和雅邑镇，分为

四段：杨老五~杩木段、堵马段、南谷岔口段、雅邑镇段，治理总长 18.48km，本次采砂

规划螳螂河拟规划可采区（河道里程 K47+121～K51+136）为有防洪任务河段，涉及螳螂

河雅邑镇段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但该工程尚未开工建设，不会对防洪设施产生不利

的影响。

（3）为降低河道采砂对防洪的不利影响，本规划对采砂区内的挖砂工程进行了总体

上的开采高程控制，不会对河床产生不利的影响。部分弯道凸岸河段实施开采后，可起到

疏浚河道、归顺河流、减小河道摆幅的作用，有利行洪。

（4）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合理设置堆砂场或砂石转运场，可能挤占河道行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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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河道行洪安全、岸坡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堆砂场应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临

时转存场确需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应符合岸线规划和防洪安全。如：在汛期及禁采

区需及时清运堆放在砂石料和机械，保障河道行洪。本次规划的堆卸砂场均位于河道管理

范围外以外，不会对河道防洪安全造成影响。

7.3采砂对供水安全的影响分析

根据《云南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14）》，墨江县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为常林河水库、回冲水库，未涉及采砂规划河段。同时，规划可采区河段内无

已建取水工程，不会对供水产生影响。

7.4采砂对通航安全的影响分析

墨江县本轮规划采砂河段均不具备通航条件，采砂不存在对通航安全产生影响。

7.5采砂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分析

7.5.1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分析

本轮规划河段采砂作业采取机械化作业方式，作业主要采用挖机挖取河道砂石，不存

在大范围的、整条河段开采的情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不会对整条河区域生态

环境造成大的破坏。采砂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砂对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分析

采砂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表现在采砂过程中搅动河床底泥，造成水体浑浊，同时增加

重金属放量增加，生物富集系数提高。底泥中沉积的重金属、有机物因搅动重新释放，造

成二次污染。此外采砂机械燃油泄漏可能直接污染水体。

（2）采砂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分析

采砂过程中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粉尘，对局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造成影响。规划采砂点

地处河谷，大气扩散条件较差，将产生局部扬尘污染，给来往人群及车辆造成影响。

（3）采砂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分析

采砂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主要来源有以下几方面：①采砂会使河底土质变松，易于冲刷；

②施工占地及地面扰动将破坏原有地表植被，会不同程度地对原有水土保持设施造成损坏，

改变原有水土保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水土流失；③采砂过程中的弃土、弃渣属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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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堆积体，若不采取适当的保护、排水等防护措施，容易造成渣体的侵蚀、滑塌，引发新

的水土流失。

（4）采砂对水生生动物的影响分析

采砂会使采砂河段的底栖生物部分丧失，同时挖砂时产生的大量悬浮泥沙和噪音将影

响工程附近海域浮游生物、游泳生物的生存环境，浮游动、植物的生长受到影响，游泳生

物被驱散，生物洄游路线也因避开采砂区而在施工期间发生改变，采砂点附近河道内水生

生物多样性、均匀度和生物密度将会有所下降。

7.5.2对策措施

（1）制定可靠、可行、合理的采砂作业方式

采砂作业从河道内将砂石直接挖运到岸上周边后，所冲洗的浑浊污水需经过岸上设立

的过滤池沉淀过滤后，再将经过滤后的清水排入河道，这样既能保持河水清洁流畅，对河

道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大。

采砂时应尽量使用小功率采砂设备，减少对水体的剧烈扰动。根据路况选用车辆，注

意对道路、桥梁的保护。由于作业方式的改变，按照规划的实施方案进行合理、有序的开

采，较少对水体造成大的影响。

采砂单位和管理部门应有防止污染水体的应急措施，因事故或突发性事件造成水体污

染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扩大污染。故采砂作业只要加强管理，严格作业程序，采

取必要的防治措施后，对河流水质影响有限、可控。

（2）燃油、燃煤废气控制措施

选用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限制发动机耗油多、效率低、排

放尾气严重超标的老旧车辆。加强对燃油机械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使发动机处于正常、良

好的工作状态。

（3）及时处理尾砂等废弃物

在采砂作业过程中，不得将作业前的河滩清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废料、污水

和其他废弃物直接向河道中倾倒；选砂后将产生一定的尾砂等废弃物，必须及时清理，堆

放于指定区域，不得直接向河道倾倒。以免影响行洪和河势安全，污染水环境。

（4）在采砂作业中严格控制开采高程，并在采砂结束后及时开展河道修复工作，对

河道采砂挖掘砂坑、坑槽进行平整，及时对裸露河滩地进行复绿。可以减少对底泥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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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水体浑浊度，减少对底栖生物的栖息地的破坏，另外可以在受影响河段投放人工鱼巢、

增殖放流本地鱼苗，重建生物群落。

7.6采砂对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的影响分析

墨江县采砂规划范围内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水电站、桥梁、水文设施，河道上不涉及

码头、港口、堤防、护岸及险工河段，河岸多为岩石岸坡。本规划在采砂分区划定的过程

中，充分考虑了各类涉河工程保护范围的要求，结合河道水沙条件，提出了开采总量、控

制范围、控制高程、采砂时段及开采方式等控制指标，避免因河道采砂对现有的涉水工程

造成损坏。

（1）水库和电站。本次规划河段涉及轩秀水库电站，可采区已避开水库、电站，并

对其规定保护范围施行禁采，因此不会对水库、电站的结构安全和行洪安全产生影响。详

见图 7.6-1。

图 7.6-1 水库电站保护范围禁采示意图

（2）水文站。墨江县内目前已建水文站为把边水文站、忠爱桥水文站、泗南江水文

站，本次采砂规划河段均已避开水文站及其测流断面，因此不会对水文站运行产生影响。

详见图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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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规划实施与管理

8.1规划实施与管理要求

8.1.1规划实施

本规划的组织实施单位为墨江县水务局。依据《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水河湖〔2019〕58号）、《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

通知》（云水河管（2023）1号）等政策文件要求，本次规划对禁采区、可采区和保留区

提出相应的管理要求，确保采砂规划的顺利实施。

8.1.2管理要求

8.1.2.1禁采区管理

墨江县水务局应根据本次采砂规划划定的禁采区，落实各项管理措施，切实加强禁采

管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多举措强化监管。禁采区的管理是采砂管理中重要部分，应通过宣传、巡查、

暗访、举报、公众参与、日常监管和专项监管等方式加强管理。

（2）严格采砂机具管理。采砂机具的监管是采砂活动监管的重要环节，为了严格禁

采区管理，有效防止在禁采区的偷采，采砂机具不应在禁采区滞留。

（3）设立禁采区标志标牌。采砂规划批复后，将规划确定的禁采区位置、范围等信

息进行公告，设立明显的禁采区标志。

（4）严打非法采砂。坚持日常监管与专项集中打击相结合，始终保持对非法采砂的

严打高压态势，确保禁采管理的良好秩序，确保河势稳定、防洪安全和通航安全，确保禁

采区内重要建筑物和重要设施的安全。

8.1.2.2可采区管理

（1）制定年度采砂实施方案

墨江县水务局应当根据本规划、《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SL/T423-2021）及其它有关规定组织编制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报普洱市水务局审批同意

后报墨江县人民政府批准。不编制年度采砂实施方案不得开展采砂活动，不得发放年度河

道采砂许可证。严格按照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逐年进行审批、许可、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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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相关单位与个人的责任；按照“谁开采、谁清理、谁修复”和“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

采砂许可审批时应明确采砂主体修复义务。清理修复方案不到位的不予许可采砂，已发许

可证的，应每年开展现场检查，发现清理修复不合格的可吊销采砂许可。县级以上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组织对清理修复完成情况开展核验。

8.1.2.3保留区管理

（1）保留区作为禁采区和可采区之间的缓冲区，根据河势条件等变化和采砂管理需

要，可转化为禁采区和可采区。保留区在转化前，保留区监督管理以保护为主，参照禁采

区进行监督管理。

（2）因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特殊需要，墨江县水务局可以在保留区内划定可采

区，编制保留区调整论证报告，经普洱市水务局审查同意，报墨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

会公告。

8.2采砂管理能力建设意见

8.2.1采砂行政管理主体

（1）墨江县水务局为河道采砂行政管理主体单位，河道采砂出让权中标单位（个人）

为采砂作业现场管理的责任人和采砂作业安全管理责任人。

（2）采砂权取得方式。墨江县人民政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招标、

拍卖、挂牌等公平竞争方式对河道采砂权进行出让。采砂权出让期限为 5年。

（3）河道采砂许可方式。墨江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在有效期内的采砂规划和年度采砂实施方案进行本行政

区域内河道采砂许可。采砂许可需执行《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云南水利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

范》中“河道采砂许可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要求，河道采砂许可证通过水利部电子证

照系统发放，许可证有效期不超过 1年。

（4）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是采砂许可的重要依据，墨江县水务局应当根据河道采砂规

划及要求，组织每年 11月前完成年度采砂实施方案，细化各可采区的河道修复方案，使

其具有可操作性，不编制年度采砂实施方案不得开展采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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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落实采砂管理责任人，严格划定有采砂管理任务的河流以及重点河段、敏感水

域，每年应逐级逐河逐段落实采砂管理河长、行政主管部门、现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四个

责任人”并向社会公布。

8.2.2采砂现场监管

8.2.2.1采砂现场监管要求

（1）墨江县水务局为河道采砂现场监管责任主体，对采砂作业区、堆砂场实行驻点

管理和巡查监管。

（2）根据不同采区地形、管理等特点设置开采区边界标识、标牌。在采区边界控制

点立桩的方式设置边界标识，对采砂机具安装定位装置且信息化建设管理程度较好地区，

可采用设置电子围栏方式设置。

（3）在开采作业现场、堆砂场设置出入卡口、地磅计重设施、电子监控设施等信息

化监管设施，监控数据应接入河道砂石采运单平台，实现采砂数据系统数据互联互通。

（4）对采砂机具安装定位设备，实时掌握采砂机具的位置、轨迹等信息。

（5）对砂石运输车辆进行登记备案，实行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一车次一单。

填写“四联单”（采运单）和记录表，记录出车时间、方量、砂的类型、车牌等，实现对

砂石运输过程的全程监管。采运单信息要及时录入云南省河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采运单模

块。

（6）落实旁站式监管。对采砂作业区、临时堆砂场实行旁站式监管，本单位管理人

员不满足要求的可聘用第三方，原则上不派驻现场管理人员。对采砂作业方式、范围、深

度，采砂机具、采砂时段和采砂量进行监管。严格落实控总量、控范围、控深度、控时段、

控船数、控功率的“六控”措施。对实施采砂活动的可采区，宜在采砂前、后开展地形勘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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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堆卸场监管系统建设方案

根据堆卸场地形现状及现场实地调查情况，本次规划 6个堆卸场共安装 19个监管系

统，其中堆卸场卡口监控 7个、堆卸场智能过磅系统 6个、堆放区域监控 6个。各监管系

统安装分布情况见表 8.2-2。

表 8.2-2 堆卸场监控系统安装分布情况表

序号
河

流

堆卸场名

称 系统名称

系统个

数（个） 地理位置

地面高程

（m）

1

阿

墨

江

阿墨江 1
号堆卸场

堆卸场卡口监控 1 1 101.48467908
9

23.391038227 785.999

2 堆卸场卡口监控 2 1 101.48560445
1

23.390182603 778.362

3 堆卸场智能过磅系统 1 101.48533891
2

23.389855373 754.01

4 堆卸场堆放区域监控 1 101.48495535
6

23.390059221 760.667

5
阿墨江 2
号堆卸场

堆卸场卡口监控 1 101.48152384
7

23.405252897 761.617

6 堆卸场智能过磅系统 1 101.48202273
8

23.405137562 757.487

7 堆卸场堆方区域监控 1 101.48236337
8

23.405357503 760.399

8
阿墨江 3
号堆卸场

堆卸场卡口监控 1 101.41530547
0

23.702093073 836.191

9 堆卸场智能过磅系统 1 101.41465101
1

23.702135988 835.908

10 堆卸场堆放区域监控 1 101.41476902
8

23.701897272 835.399

11

螳

螂

河

螳螂河 1
号堆卸场

堆卸场卡口监控 1 101.70611815
9

23.303484107 1079.494

12 堆卸场智能过磅系统 1 101.70626836
2

23.304331685 1070.346

13 堆卸场堆放区域监控 1 101.70651512
6

23.303231980 1072.832

14
螳螂河 2
号堆卸场

堆卸场卡口监控 1 101.72778770
4

23.280448629 1052.031

15 堆卸场堆放区域监控 1 101.72800228
1

23.280639066 1048.476

16 堆卸场智能过磅系统 1 101.72796741
2

23.280786587 1049.873

17
螳螂河 3
号堆卸场

堆卸场卡口监控 1 101.75462436
6

23.229937275 824.805

18 堆卸场堆放区域监控 1 101.75359976
2

23.230916282 813.492

19 堆卸场智能过磅系统 1 101.75446075
2

23.230049928 822.649

合计 / 19 / / /

8.3弃料处置及河道生态恢复

采砂活动结束后，应按照“谁开采、谁清理、谁修复”的原则，开采一段修复一段，采

区河道修复由采砂企业负责实施，墨江县水务局河道采砂监管部门负责监督落实。县水务

局会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于采砂业主退出前，组织开展退出验收，验收时间不宜超过采砂

停止后 4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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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结论与建议

9.1结论

（1）本次规划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普洱市

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2021）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程规范，在实地调查、勘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区域社会经济、水文

泥沙、河床地形地质及防洪、水生态与水环境、涉水工程设施等相关基础资料，进行采砂

控制条件等分析研究，提出规划思路、采砂分区规划、采砂总量控制、采砂影响分析和规

划实施与管理要求等，可作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基本依据。

（2）本次采砂规划涉及河流为阿墨江、螳螂河、李仙江、泗南江、布龙河 5条河流，

规划范围总长 175.75km。

（3）结合河道采砂可采区的要求，本次规划 7个可采区，其中，阿墨江 5个，螳螂

河 2个，总长度 33.89km。本次可采区规划期内控制开采砂石总量为 400.28 万m3，年度控

制开采砂石量为 80.06 万m3（其中历史储量 50.41万 m3，年平均补给量 29.65万 m3），

砂料容重按 1.6t/m3进行换算。

（4）结合河道采砂禁采区的要求，本次规划共划定 10个禁采区，禁采河段长 62.11km，

其中，阿墨江 5段，螳螂河 1段、泗南江 1段、李仙江 3段。

（5）结合河道采砂保留区的划定要求，本次规划共 8个采砂保留区，其中阿墨江 1

段，泗南江 1段、布龙河 1段、李仙江 5段。保留区河道总长度 35.16km，历史砂石储量

约 112.84万 m3。

（6）本次采砂规划在充分考虑河势稳定、生态保护红线及各类生态敏感区保护范围、

防洪安全、生态环境和涉河工程等要求的前提下，合理划定采砂分区、初步提出可采区年

度采砂量、开采范围、可采期、作业方式及设置堆砂、弃料场等控制性指标，本次河道采

砂规划对河道河势稳定、防洪安全、生态环境及涉河工程的正常运行影响有限、可控。

（7）通过合理制定采砂规划，规范管理，规范采砂，能确保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确

保河道的正常行洪，同时促进当地经济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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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建议

（1）本次采砂规划规划期为 2026年 1月 1日～2030年 12月 30日，由于河道处于

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随着边界条件的变化，河势也会随之调整变化，有些采区实际情况可

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在开采过程中应定期进行必要的监测和分析工作，在规划期

内，若出现重大河势调整及防洪、涉水工程和设施、各类生态敏感区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有新的变化和要求时，应及时对规划进行修订，并按修订后的规划执行。

（2）可采区开采前，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办理各项河道

采砂许可审批手续。制定采砂可行性论证。在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报告中进一步研究确定年

度采砂控制量、控制开采高程、开采时段等控制开采条件，以利于规划实施。

（3）在进行可采区采砂实施方案时，要按照地质勘查和现场测量成果来落实可开采

总量，并根据采砂的方式、时间和采量等进一步分析论证其采砂对水环境和水生态的影响，

并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

（4）河道采砂涉及面广，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建议加强对砂石市场的监管，整合

水务、税务、自然资源及住建部门相关信息及监管手段，更加清晰掌握砂石市场的供应与

需求，大力加强采砂管理能力建设，切实建立采砂管理责任制体系，并且完善砂石资源远

程监控计量准运管理信息系统的运用和管理，以控制非法砂源的流动及采砂企业规避管理

的行为。

（5）采砂机作业区必须设置过滤池和沉淀池，弃水过滤沉淀后再汇入河道下游；过

滤或沉淀产生的弃料应运输至专门的弃渣场进行堆放，采砂产生的其它弃料也应运输至专

门规划的渣场进行堆放。渣场应做好排水、挡渣和堆放规划，确保渣场的安全，同时应做

好渣场的绿化工作和生态恢复工作；生活垃圾应运输至垃圾场进行专门处理，避免污染环

境和水质。同时堆砂场经营者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作业噪声和减少扬尘，避免造成环境污

染。

（6）云南省境内依法开采的河道管理范围内砂石，其运输、过驳、装卸、堆存等，

实行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河道、航道整治疏浚产生的砂石不上岸利用的除外。河道

砂石采运管理单采自 2025年起全面实行电子管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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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及附件

1.附表

（1）规划可采区统计表（含边界坐标系）

（2）规划禁采区统计表（含边界坐标系）

（3）规划保留区统计表（含边界坐标系）

（4）生态敏感区分布表

（5）墨江县河道采砂征求意见执行情况表

2.附件

《墨江县采砂规划（2026~2030）细骨料试验报告》

附图

（1）河道采砂分区规划方案示意图

（2）规划河段涉河工程及生态环境敏感区示意图

（3）可采区平面布置图（含开采控制高程）


